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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二、未達公告金額改採限制性招標重定底價規定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發文字號：工程企字第○九九○○一五七六八一號 
根據政府採購法　第四十九條 
本解釋函上網公告者：本會企劃處　第三科　 唐 (先生或小姐) 
附件：檔名為09900157681.doc 
	主旨：檢送機關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3條規定改採限制性招標議價之簽陳範例（如附件），請 參考並轉知所屬（轄）機關。 

說明：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其依政府採購法（下稱本法）第49條及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下稱本辦法）第2條第1項第3款，採公開取得3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擇符合需要者辦理比價或議價，並採最低標決標者，如於第1次公告結果，僅取得1家廠商之書面報價，而已依本辦法第3條簽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改採限制性招標（議價）者，即可於開標當場改採議價方式辦理。又如已併簽准由原底價核定人擔任主持決標人員，或由機關首長授權主持決標人員於改採議價時擔任底價核定人，檢討原核定底價是否需調整及其調整金額，即可避免因核定底價作業不及，致需另擇期辦理議價之情形。 

正本：總統府第三局、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行政院秘書長、立法院秘書長、司法院秘書長、考試院秘書長、監察院秘書長、國家安全局、行政院各部會行處局署、省市政府、臺灣省諮議會、臺北市議會、高雄市議會、各縣市政府、各縣市議會、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本會各處室會組、企劃處（網站、各科） 

主任委員 范 良 銹 


簽　　民國○○年○月○日於○○○
主旨：為辦理「○○○○○」採購案，簽請  鑒核。

說明：

1、 本案緣起、經費分析、採購需求等相關事項之說明：（例如費用需求分析，預算金額、採購金額、採購標的規格、數量、履約期限、預期使用情形及效益目標等）。

2、 本案採購金額為新臺幣○○萬元，屬未達公告金額而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購，擬依政府採購法（下稱本法）第49條及「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下稱本辦法）第2條第1項第3款規定，採公開取得3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擇符合需要者辦理比價或議價。

3、 本案以最低標決標，為提高採購效率，擬依本辦法第2條第3項規定，於公告及招標文件中訂明開標時間、地點，並於開標後當場審查，逕行辦理決標。復依本辦法第3條規定，請鈞長核准屆時如公告結果未能取得3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得於開標當場改採限制性招標，依實際投標家數改採議價或比價。
4、 承上，本案改採議價或比價後，其底價應依本法施行細則第54條第4項規定於進行比價或議價前定之。復依同條第3項規定：「限制性招標之議價，訂定底價前應先參考廠商之報價或估價單。」爰本案如公告結果，僅1家廠商投標且當場改採議價者，原於開標前已核定之底價，應依上開規定先參考該廠商之報價檢討訂定底價。為利議價程序接續進行，擬請  鈞長一併核准指派原底價核定人擔任主持決標人員，或授權主持決標人員於改採議價時擔任底價之核定人，檢討原核定底價是否需調整及其調整金額，以利當場辦理議價作業。
擬辦：檢陳本案招標文件（包括投標須知、契約條款等）如附件，擬奉  核可後，辦理後續招標作業。
文件三：
	政府採購法第二十六條執行注意事項

90.11.09行政院工程會(90)90043793號令發佈

	

	一、本注意事項適用於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及其他不以特定廠商之技術規格為邀標標的之限制性招標。

二、招標文件所定供不特定廠商競標之技術規格，應以達成機關於功能、效益或特性等需求所必須者為限。如有採購較佳之功能、效益或特性等之標的之必要，宜採最有利標決標或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六十三條規定辦理。

三、機關所擬定、採用或適用之技術規格，其在目的或效果上有無限制競爭，應以有無逾機關所必須者認定之，而不以符合該規格之廠商家數多寡作為判斷依據。其屬專屬權利、獨家製造或供應，無其他合適之替代標的者，可依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

四、機關將不同性質之數項財物併案招標，其各項財物係可分別使用且屬不同行業廠商供應者，應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六十五條允許分項報價及分項複數決標。
五、機關訂定招標文件之技術規格，除依「公共工程招標文件公開閱覽制度實施要點」辦理者外，得依政府採購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以供研議後訂定。

六、機關擬訂定之技術規格有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其未能符合機關採購需求，須於招標文件載明其他標準（例如JIS、ACI、ASTM等）或訂定較嚴之規格者，應擇下列方式之一審查後再行辦理：

（一）自行審查：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二）開會審查：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召開審查會議，並得邀請專家學者、規劃設計者與會協助。
（三）委託審查：委託專業廠商、機構、團體或人士審查，並得召開會議，邀請專家學者與會。
前項技術規格，其有審查前例者，得免重複為之。

七、機關或受機關委託研擬招標文件內容之廠商，基於採購特性及實際需要訂定特殊技術規格，或於招標文件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利、設計或型式、特定來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時，應依前點第一項方式審查之。機關並應規定受委託之廠商於提出招標文件前先向機關書面說明其必要性。

八、機關擬訂定之技術規格無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且無法以精確之方式說明招標要求，而必須於招標文件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廠牌時，應註明「或同等品」字樣，其所列廠牌應符合下列情形：

（一）所列廠牌僅供廠商參考，不得限制廠商必須採用。
（二）所列廠牌目前均有製造、供應，容易取得，價格合理，能確保採購品質，且無代理商、經銷商有公平交易法所稱之獨占或聯合行為之情事。
（三）所列廠牌之價格、功能、效益、標準及特性，均屬相當。
　　決標或簽約後發現有不符合前項第二款情形者，得依本注意事項第十三點規定辦理。

九、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規劃、設計或專案管理或代辦採購之廠商及其人員，如有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八條、第九十二條之罪之嫌者，應送檢調單位查處。

十、招標文件允許投標廠商提出同等品者，得以下列方式之一為之：

（一）招標文件註明「或同等品」字樣，並規定廠商如欲提出同等品者，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出。其經審查非同等品者，為不合格之廠商。
（二）招標文件註明「或同等品」字樣，並規定得標廠商如欲提出同等品者，得於使用同等品前，向機關提出，及機關審查同等品所需時間。

廠商提出同等品時，應敘明同等品之廠牌、價格及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比較表等相關資料，以供機關審查。其經審查為同等品者，方得使用。

十一、同等品係指經機關審查認定其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等不低於招標文件所要求或提及者，並得予以檢驗或測試。廠商得標後提出之同等品，其價格如較契約所載原要求或提及者為低，應自契約價金中扣除；至於與同等品有關之稅捐、利潤或管理費等相關項目，如係另列一式計價者，依同等品金額與原契約金額之比率扣減之。其價格如較契約所載為高，應以原契約價金為準，不得加價。

十二、機關就廠商所提出之同等品比較表等資料，應擇下列方式之一審查之：

（一）自行審查：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是否為同等品。
（二）開會審查：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召開審查會議，並得邀請專家學者、廠商代表、原設計者與會，以確認是否為同等品。
（三）委託審查：委託原設計者、專業廠商、機構、團體或人士審查確認是否為同等品。審查時得召開會議，邀請專家學者、廠商代表、原設計者與會。

前項審查結果，其非同等品者，機關應敘明原因書面通知廠商。
第一項同等品有審查前例者，得免重複為之。

十三、機關同意廠商依採購契約要項第二十一點辦理者，其審查程序，得比照前點方式辦理。

十四、內政部七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台內營字第三五七四三八號函對於﹁同等品使用時機」之相關規定，業經該部八十八年七月十二日台八八內營字第八八○六五四三號函停止適用，機關不得再依該時機規定辦理。已載明該時機規定者，無效。




文件四：

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




中華民國88年5月17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88)工程企字8806853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90年8月8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0)工程企字90029760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92年2月19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工程企字09200055080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97年3月5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工程企字09700087280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98年11月11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工程企字第09800493780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4年10月29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工程企字第10400346970號令發布
第一條　　本標準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六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機關辦理採購，得依採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需要，就下列事項訂定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並載明於招標文件： 

1、 與提供招標標的有關者。

2、 與履約能力有關者。 

第三條    機關依前條第一款訂定與提供招標標的有關之基本資格時，得依採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需要，就下列事項擇定廠商應附具之證明文件：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明文件、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二、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營業稅或所得稅。

          三、廠商依工業團體法或商業團體法加入工業或商業團體之證明。如會員證。

      前項第一款證明，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廠商附具之證明文件，其內容與招標文件之規定有異，但截止投標前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該廠商最新資料符合招標文件規定者，機關得允許廠商列印該最新資料代之。

             第一項第一款證照，依法令係按一定條件發給不同等級之證照或並定承包限額者，依其規定。

             第一項第一款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機關規定須具有特定營業項目方可參與投標者，其所規定之營業項目，不得不當限制競爭，並應以經濟部編訂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所列之大類、中類、小類或細類項目為基準。該特定營業項目非屬許可業務者，廠商所營事業之登記，如載明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者，視為包括該特定營業項目。
         第一項第二款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代之；經核定使用統一發票者，應一併檢附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營業税或所得稅之納稅證明，得以與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間內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代之。

            第一項第三款加入工業或商業團體之證明，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限制由特定區域之團體出具；投標廠商為外國廠商者，得免附具。

第四條     機關依第二條第二款訂定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時，得依採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需要，就下列事項擇定廠商應附具之證明文件或物品：

一、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如曾完成與招標標的類似之製造、供應或承做之文件、招標文件規定之樣品、現有或得標後可取得履約所需設備、技術、財力、人力或場所之說明或品質管制能力文件等。

二、廠商具有如期履約能力之證明。如迄投標日止正履行中之所有契約尚未完成部分之總量說明、此等契約有逾期履約情形者之清單、逾期情形及逾期責任之說明、律師所出具之迄投標日止廠商涉及賠償責任之訴訟中案件之清單及說明或廠商如得標則是否確可如期履約及如何能如期履約之說明等。

三、廠商或其受雇人、從業人員具有專門技能之證明。如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之專業、專技或特許證書、執照、考試及格證書、合格證書、檢定證明或其他類似之文件。

四、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如維修人員經專業訓練之證明、設立或具有或承諾於得標後一定期間內建立自有或特約維修站或場所之證明等。

五、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六、其他法令規定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前項第三款證明，除依法令就一定專門技能人員之人數為規定者外，不得對其人數予以限制。

第一項第五款無退票紀錄證明，如有退票但已辦妥清償註記者，視同無退票紀錄。機關有證據顯示廠商於截止投標期限前，係拒絕往來戶或有退票紀錄者，依證據處理。

第五條 　 機關辦理特殊或巨額採購，除依第二條規定訂定基本資格外，得視採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需要，就下列事項擇定投標廠商之特定資格，並載明於招標文件：

1、 具有相當經驗或實績者。其範圍得包括於截止投標日前五年內，完成與招標標的同性質或相當之工程、財物或勞務契約，其單次契約金額或數量不低於招標標的預算金額或數量之五分之二，或累計金額或數量不低於招標標的預算金額或數量，並得含採購機關(構)出具之驗收證明或啟用後功能正常之使用情形證明。

2、 具有相當人力者。其範圍得包括投標廠商現有與承包招標標的有關之專業或一般人力證明。

3、 具有相當財力者。其範圍得包括實收資本額不低於招標標的預算金額之十分之一，或經會計師簽證或審計機關審定之上一會計年度或最近一年度財務報告及其所附報表，其內容合於下列規定者： 

(1) 權益不低於招標標的預算金額十二分之一。

(2) 流動資產不低於流動負債。

(3) 總負債金額不超過權益四倍。但配合民營化政策之公營事業參加投標者，不在此限。
四、具有相當設備者。其範圍得包括完成與招標標的同性質或相當之工程、財物或勞務所需之自有設備。其尚無自有者，得以租賃、租賃承諾證明或採購中或得標後承諾採購證明代之。

五、具有符合國際或國家品質管理之驗證文件者。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所定期間、數量、金額或比例，機關不得縮限。但得視採購之性質及需要予以放寬；第三款所稱實收資本額，於有限公司、無限公司或兩合公司指資本總額。第三款第三目之總負債金額，應扣除依其他法律政府獎勵民間投資金額。

機關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以預算金額訂定資格條件者，應於招標公告或招標文件載明預算金額。履約期間逾一年之勞務採購，其以提供勞力為主，且工作內容重複者，以第一年之預算金額訂定資格條件。

第六條　　工程採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特殊採購： 

1、 興建構造物，地面高度超過五十公尺或地面樓層超過十五層者。

2、 興建構造物，單一跨徑在五十公尺以上者。

3、 開挖深度在十五公尺以上者。

4、 興建隧道，長度在一千公尺以上者。

5、 於地面下或水面下施工者。

6、 使用特殊施工方法或技術者。

7、 古蹟構造物之修建或拆遷。

8、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第七條　　財物或勞務採購有下列情形之一，為特殊採購： 

1、 採購標的之規格、製程、供應或使用性質特殊者。

2、 採購標的需要特殊專業或技術人才始能完成者。

3、 採購標的需要特殊機具、設備或技術始能完成者。

4、 藝術品或具有歷史文化紀念價值之古物。

5、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第七條之一　　採購兼有工程、財物或勞務二種以上性質，而以其中之一認定其歸屬者，其他性質符合前二條情形之一，得以該其他性質於該採購所占比例或相關部分訂定特定資格。

第八條　　採購金額在下列金額以上者，為巨額採購： 

1、 工程採購，為新臺幣二億元。

2、 財物採購，為新臺幣一億元。

3、 勞務採購，為新臺幣二千萬元。 

第九條　　機關採複數決標或分批辦理巨額採購，其個別項目或數量或分批採購之預算金額未達前條巨額採購認定標準者，不適用巨額採購有關廠商資格之規定。

第10條 　　投標廠商應提出之資格證明文件，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者外，以影本為原則。但機關得通知投標廠商提出正本供查驗。
前項影本之尺寸與正本不一致，或未載明與正本相符、未加蓋廠商印章等情事，而不影響辨識其內容或真偽者，機關不得拒絕。

第一項證明文件，得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電子資料替代。

第十一條　　採購標的內之重要項目，有就該等項目訂定分包廠商資格之必要者，適用本法有關投標廠商資格之規定。 
第十二條　　機關辦理外國廠商得參與之採購，招標文件規定投標廠商應提出之資格文件，外國廠商依該國情形提出有困難者，得於投標文件內敘明其情形或以其所具有之相當資格代之。

第十三條　　機關訂定投標廠商之特定資格時，應先評估可能符合特定資格之廠商家數，並檢討有無不當限制競爭之情形。

第十四條　　廠商履行契約所必須具備之財務、商業或技術資格條件，應就廠商在我國或外國之商業活動為整體考量，不以其為政府機關、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所完成者為限。 

第十五條　　機關訂定招標文件，對於投標廠商之設立地或所在地，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不應予以限制。
對於外國廠商之設立地或所在地之限制，應依本法第十七條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依政府機關組織法律組成之非公司組織事業機構，依法令免申請核發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承攬或營業手冊、繳稅證明文件或加入商業團體者，參加投標時，得免繳驗該等證明文件。
第十七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施行。

本標準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文件五、投標須知內容要旨
（資料來源：政府採購鑽石法則，2014.05.08永然文化，林炳坤著，李永然總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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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六、

投標須知範本

         （106.12.4版）

以下各項招標規定內容，由機關填寫，投標廠商不得填寫或塗改。

各項內含選項者，由機關擇符合本採購案者勾填。

1、 本採購適用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及其主管機關所訂定之規定。
2、 本標案名稱：

3、 採購標的為：

    ((1)工程。

    ((2)財物；其性質為：(購買；(租賃；(定製；(兼具兩種以上性質者（請勾選）。

    ((3)勞務。

4、 本採購屬：

    ((1)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之採購。

    ((2)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

    ((3)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之採購。

    ((4)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之採購。

    ((5)巨額採購。

(已依「機關提報巨額採購使用情形及效益分析作業規定」第2點第1項，簽准預期使用情形及效益目標。

5、 本採購：

   ((1)為共同供應契約。

   ((2)非共同供應契約。

6、 本採購預算金額(不公告者免填；但依「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5條第3項規定辦理者，或屬公告金額以上採購之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及限制性招標之公開評選，除轉售或供製造加工後轉售之採購、預算金額涉及商業機密或機關認為不宜公開外，應公開預算金額)：

7、 本採購預計金額(不公告者免填)：

8、 上級機關名稱：

9、 依採購法第4條接受補助辦理採購者，補助機關名稱及地址(非屬此等採購者免填)：

10、 依採購法第5條由法人或團體代辦採購者，委託機關名稱及地址(非屬此等採購者免填)：

11、 依採購法第40條代辦採購者，洽辦機關名稱及地址(非屬此等採購者免填)：

12、 依採購法第75條，受理廠商異議之機關名稱、地址及電話：同招標機關(不同者請書明機關名稱、地址及電話)。

13、 依採購法第76條及第85條之1，受理廠商申訴(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不適用申訴制度) 或履約爭議調解(無金額限制)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名稱、地址及電話：

14、 本採購為：

     ((1)未分批辦理。

     ((2)係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業經上級機關核准（文號：       ），依總金額核計採購金額，分別按公告金額或查核金額以上之規定辦理。

15、 招標方式為：

((1)公開招標

(（1-1）本案為複數決標並採分項決標，廠商各項投標文件無需分項裝封，無需於大外標封標示投標項次，有3家以上廠商投標，且符合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55條規定時，即得開標。

      ((2)選擇性招標：符合採購法第20條(第1款；(第2款；(第3款；(第4款；(第5款（請勾選款次）

        (（2-1）為特定個案辦理，於廠商資格審查後，邀請所有符合資格廠商投標。

        (（2-2）為建立合格廠商名單；後續邀標方式為(個別邀請所有符合資格之廠商投標；(公告邀請所有符合資格之廠商投標；(依審標順序，每次邀請___家符合資格之廠商投標；(以抽籤方式擇定邀請符合資格之廠商投標。
      ((3)限制性招標：本案業經需求、使用或承辦採購單位敘明符合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     款之情形，並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採限制性招標。

       (（3-1）公開評選、公開勘選優勝廠商：

          (（3-1-1）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9款辦理；(委託專業服務；(委託技術服務；(委託資訊服務。            
        (（3-1-2）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10款辦理。            
        (（3-1-3）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11款辦理。

       (（3-2）比價；(經前次公告招標結果，無廠商投標或無合格標，且符合採購法施行細則第22條第1項規定無廠商異議或申訴在處理中者，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不另公告招標，並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23條之1第1項規定，邀請過去表現優良之2家以上廠商以比價方式辦理；(符合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___款（請列明款次，第16款之情形須併填主管機關核准文號）；(符合採購法第104條第1項但書第___款（請列明款次及相關機關核准文號）；(符合採購法第105條第1項第___款(請列明款次及相關機關核准文號)；(符合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___條第___項第___款規定；(符合地方政府依採購法第23條所定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___條第___項第___款規定。
       (（3-3）議價；(符合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___款（請列明款次，其未得以比價方式辦理之原因：_______；第16款之情形須併填主管機關核准文號）；(符合採購法第104條第1項第___款（請列明款次及相關機關核准文號，非填第4款者，其未得以比價方式辦理之原因：______）；(符合採購法第105條第1項第___款(請列明款次及相關機關核准文號，填第1款或第2款者，其未得以比價方式辦理之原因：______)；(符合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___條第___項第___款規定（其未得以比價方式辦理之原因：_______）；(符合地方政府依採購法第23條所定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___條第___項第___款規定。
        (（3-4）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____款辦理（請列明款次），並以公告程序徵求受邀廠商，作為邀請比、議價之用。       
     ((4)依採購法第49條規定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書。（限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案始得採行）。

        (（4-1）本案業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本次公告未能取得3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時，將改採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

16、 本採購：

((1)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其名稱為：
           (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GPA）。
1.門檻金額：（由機關於招標時擇一勾選；未勾選者，為選項A）
(選項A：依GPA我國承諾開放清單所載門檻金額開放，惟簽署國之門檻金額較我國高者，對該簽署國適用該較高之門檻金額。
(選項B：依GPA我國承諾開放清單所載門檻金額開放。
2.服務及工程服務：（由機關於招標時擇一勾選；未勾選者，為選項A）
(選項A：依GPA我國承諾開放清單之服務及工程服務開放，惟僅開放予對該等服務亦相對開放之簽署國。
(選項B：依GPA我國承諾開放清單之服務及工程服務開放。
           (臺紐經濟合作協定。
           (臺星經濟夥伴協定。
           (其他(請敘明)：
           非條約或協定國家之廠商：
           (不可參與投標。
           (下列外國廠商可以參與投標：
1.國家或地區名稱：_________(未列明者即不允許)

2.是否允許大陸地區廠商參與：（未勾選者即不允許；如允許者，須符合兩岸進口及貿易往來相關規定）
(是
(否
(3.給予下列差別待遇（可複選）：
(採購法第43條第1款之措施(招標文件須列明作為採購評選之項目及其比率)：
(採購法第43條第2款之措施：
(採購法第17條第2項處理辦法之措施：
(4.如為工程採購，廠商所供應下列產品或材料之原產地須屬我國或其他條約或協定國家者（可複選）：
(水泥

(鋼筋

(預力鋼絞線

(結構鋼

(陶瓷面磚

(透水性混凝土地磚

(砂石

(木材、竹材

(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

((2)不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外國廠商：
           (不可參與投標。我國廠商所供應財物或勞務之原產地須屬我國者。
           (不可參與投標。但我國廠商所供應財物或勞務之原產地得為下列外國者：
1.國家或地區名稱：_________(未列明者即不允許)

2.是否允許供應大陸地區標的：（未勾選者即不允許；如允許者，須符合兩岸進口及貿易往來相關規定）
(是
(否
           (下列外國廠商可以參與投標：
1.國家或地區名稱：_________(未列明者即不允許)

2.是否允許大陸地區廠商參與：（未勾選者即不允許；如允許者，須符合兩岸進口及貿易往來相關規定）
(是
(否
(3.給予下列差別待遇（可複選）：
(採購法第43條第1款之措施(招標文件須列明作為採購評選之項目及其比率)：
(採購法第43條第2款之措施：
(採購法第17條第2項處理辦法之措施：
           (如為工程採購，不論是否允許外國廠商參與投標，廠商所供應下列產品或材料之原產地須屬我國者（可複選）：
(水泥
(鋼筋

(預力鋼絞線

(結構鋼

(陶瓷面磚

(透水性混凝土地磚

(砂石
(木材、竹材
(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
17、 本採購：

      ((1)依採購法第24條規定以統包辦理招標。

      ((2)非以統包辦理招標。

18、 本採購：

((1)依採購法第25條規定允許廠商共同投標(招標文件已附共同投標協議書範本)；廠商家數上限為(2家；(3家；(4家；(5家。
((2)不允許廠商共同投標。
19、 廠商得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於投標截止期限前遞送投標文件，該電子化資料，並視同正式文件，得免另備書面文件。供遞送之電傳號碼/網址為(不允許者免填)：

20、 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應以書面向招標機關請求釋疑之期限：自公告日或邀標日起等標期之四分之一，其尾數不足1日者，以1日計。
21、 機關以書面答復前條請求釋疑廠商之期限：投標截止期限前1日答復。

22、 本採購依採購法第33條第3項：

((1)允許廠商於開標前補正非契約必要之點之文件。

       ((2)不允許廠商於開標前補正非契約必要之點之文件。
23、 本採購依採購法第35條：

       ((1)允許廠商於在不降低原有功能條件下，可提出可縮減工期、減省經費或提高效率之替代方案（請載明允許項目）：
       ((2)不允許提出替代方案。
24、 投標文件有效期：自投標時起至開標後______日止。如機關無法於前開有效期內決標，得於必要時洽請廠商延長投標文件之有效期。

25、 廠商應遞送投標文件份數：

       ((1)1式1份。

       ((2)1式2份。

       ((3)1式3份。

       ((4)1式4份。

       ((5)1式5份。

       ((6)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      

26、 投標文件使用文字：

       ((1)中文(正體字)。

       ((2)中文(正體字)，但特殊技術或材料之圖文資料得使用英文。

       ((3)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

27、 公開開標案件之開標時間(依採購法不公開者免填)：民國___年___  月___日__午___時___分。

28、 公開開標案件之開標地點(依採購法不公開者免填)：

29、 公開開標案件有權參加開標之每一投標廠商人數(依採購法不公開或不限制廠商出席人數者免填)：

30、 依採購法不公開開標之依據：

        ((1)依採購法第21條規定辦理選擇性招標之資格審查，供建立合格廠商名單。

        ((2)依採購法第42條規定採分段開標，後續階段開標之時間及地點無法預先標示。

        ((3)依採購法第57條第1款規定。

        ((4)依採購法第104條第1項第2款規定。

        ((5)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____________（請載明核准文號）：

31、 本採購開標採：

((1)不分段開標。所有投標文件置於一標封內，不必按文件屬性分別裝封。

((2)分段開標（請勾選項目）；投標廠商應就各段標之標封分別裝封並標示內含資格標、規格標或價格標等：

           (公開招標，資格、規格與價格一次投標分段開標。

           (公開招標，資格與規格合併一段投標、分段開標，再邀符合招標文件規定之廠商投價格標。

           (選擇性招標，邀請廠商就資格、與規格、價格分次投標、分段開標。

           (選擇性招標，邀請符合資格之廠商就規格與價格一次投標、分段開標。

32、 押標金金額(無押標金者免填，有押標金者不得逾新臺幣5千萬元)：

        ((1)一定金額：

        ((2)標價之一定比率：_____%

33、 採電子投標之廠商，押標金予以減收金額(無者免填) ：

34、 為優良廠商者，押標金予以減收金額(無者免填) ：

為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33條之6所稱全球化廠商者，押標金予以減收之金額(無者免填)：
為營造業法第51條所稱優良營造業，參與案件屬營造業法所稱營繕工程之工程採購者，押標金予以減收金額，其減收金額不併入前2項減收總額度計算（無者免填，惟押標金、工程保證金或工程保留款應至少擇一項給予獎勵）：
35、 押標金有效期(無押標金者免填)：

36、 押標金繳納期限：截止投標期限前繳納(無押標金者不適用)

37、 以現金繳納押標金之繳納處所或金融機構帳號(無押標金者免填)：

38、 無押標金之理由為：

        ((1)勞務採購。
        ((2)未達公告金額之工程、財物採購。

        ((3)以議價方式辦理之採購。
        ((4)依市場交易慣例或採購案特性，無收取押標金之必要或可能者。 

39、 履約保證金金額(無者免填)：(一定金額：       ；(契約金額之一定比率：     %。
(廠商如以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或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繳納履約保證金者，機關得視該銀行之債信、過去履行連帶保證之紀錄等，經機關審核後始予接受。廠商以押標金轉換為履約保證金時，亦同。

40、 得標廠商提出其他廠商之履約及賠償連帶保證者，履約保證金予以減收之金額(無者免填)：

41、 得標廠商為優良廠商者，履約保證金予以減收之金額(無者免填)：

得標廠商為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33條之6所稱全球化廠商者，履約保證金予以減收之金額(無者免填)：
得標廠商為營造業法第51條所稱優良營造業，且得標案件屬營造業法所稱營繕工程之工程採購者，履約保證金予以減收金額，其減收金額不併入前2項減收總額度計算（無者免填，惟押標金、工程保證金或工程保留款應至少擇一項給予獎勵）：
42、 履約保證金有效期(無履約保證金者免填)：
廠商以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或保險公司之保證保險單繳納履約保證金者，其有效期應較契約約定之最後施工、供應或安裝期限長__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自行填列，未填列者，為90日）。但得標廠商以銀行開立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或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繳納，有效期未能立即涵蓋上述有效期，須先以較短有效期繳納者，其有效期每次至少  年（由機關於招標時自行填列，未填列者，為3年，末次之有效期得少於3年）。得標廠商應於有效期屆滿前  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自行填列，未填列者，為30日）辦理完成繳交符合契約約定額度之保證金。

43、 履約保證金繳納期限(無履約保證金者免填)：

44、 無履約保證金之理由為：

        ((1)勞務採購。
        ((2)未達公告金額之工程、財物採購。

        ((3)依市場交易慣例或採購案特性，無收取履約保證金之必要或可能者。        

45、 保固保證金金額(無者免填)：

46、 保固保證金有效期(無保固保證金者免填)：

47、 保固保證金繳納期限(無保固保證金者免填)：

48、 得標廠商提出其他廠商之履約及賠償連帶保證者，保固保證金予以減收之金額(無者免填)：

49、 得標廠商為優良廠商者，保固保證金予以減收之金額(無者免填)：

得標廠商為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33條之6所稱全球化廠商者，保固保證金予以減收之金額(無者免填)：
得標廠商為營造業法第51條所稱優良營造業，且得標案件屬營造業法所稱營繕工程之工程採購者，保固保證金予以減收金額，其減收金額不併入前2項減收總額度計算（無者免填，惟押標金、工程保證金或工程保留款應至少擇一項給予獎勵）：
50、 預付款還款保證金額(無者免填)：

51、 預付款還款保證有效期(無預付款還款保證者免填)：

52、 預付款還款保證繳納期限(無預付款還款保證者免填)：

53、 各種保證金之繳納處所或金融機構帳號(無保證金者免填)：

54、 押標金及保證金應由廠商以現金、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保付支票、郵政匯票、無記名政府公債、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繳納，或取具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繳納，並應符合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規定之格式。

55、 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發還者，並予追繳：（無押標金者免列）

(一)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二)投標廠商另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四)在報價有效期間內撤回其報價。

(五)開標後應得標者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

(六)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足履約保證金或提供擔保。

(七)押標金轉換為履約保證金。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

附記：主管機關認定之情形如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4年7月17日工程企字第10400225210號令）：

1.有採購法第48條第1項第2款之「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行為者」情形。

2.有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至第5款、第7款情形之一。

3.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

4.廠商或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有採購法第87條各項構成要件事實之一。

5.廠商或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就有關招標、審標、決標事項，對公務員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56、 廠商依「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規定減收押標金，其有不發還押標金之情形者，應就不發還金額中屬減收之金額補繳之。其經主管機關或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取消優良廠商資格或全球化廠商資格，或經各機關依採購法第102條第3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且尚在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所定期限內者，亦同。

57、 本採購：

((1)訂底價，但不公告底價。

((2)訂底價，並公告底價。底價為：______________元。

((3)不訂底價，理由為：(訂定底價確有困難之特殊或複雜案件；(以最有利標決標之採購；(小額採購。

58、 決標原則：

((1)最低標：

            (（1-1）非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

            (（1-2）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採評分及格最低標(審查項目、標準及審查方式如附件)。

((2)最有利標(評選項目、標準及評定方式如附件)。

            (（2-1）依採購法第56條適用最有利標(需報經上級機關核准)。

            (（2-2）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9款；□第10款；□第11款；□第14款準用最有利標。

            (（2-3）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參考最有利標精神擇符合需要者辦理議價。

((3)最高標。

59、 本採購採：

        ((1)非複數決標。

        ((2)複數決標，保留採購項目或數量選擇之組合權利  (項目或數量選擇之組合方式如附件。例如得由廠商分項報價之項目，或依不同數量報價之項目及數量之上、下限；投標廠商得標項目或數量之限制、開標順序、願比照得標廠商之價格者得併列為得標廠商、決標廠商家數上限等)。

60、 本採購：

((1)預算未完成立法程序前，得先辦理保留決標，俟預算通過後始決標生效。

 (2)決標方式為：

((2-1)總價決標。

((2-2)分項決標。

((2-3)分組決標。

((2-4)依數量決標。

((2-5)單價決標（以單價乘以預估數量之和決定得標廠商）。

((2-6)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

((3)屬勞動派遣（指派遣事業單位指派所僱用之勞工至機關提供勞務，接受各該機關指揮監督管理之行為）：派遣勞工（指受派遣事業單位僱用，並向各機關提供勞務者）之薪資（內含勞工依法自行負擔之勞保、健保、就業保險費用）與廠商應負擔之勞保、健保、就業保險費用、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費及勞工退休金等費用，採固定金額支付，不列入報價範圍。廠商僅需就管理費用（含利潤、相關稅捐及管理所需一切費用等）報價。決標後，廠商報價與前述固定金額合計為契約總價，詳如附件報價明細表【註：報價明細表範例如附件，機關於招標時依案件性質參酌調整後附於投標須知。派遣勞工之加班費及差旅費，不含於契約價金，如發生此等費用，其計算方式依勞動法令規定另行支付】。

61、 無法決標時是否得依採購法第56條規定採行協商措施：

((1)是；採行協商措施得更改之項目（請敘明）：

((2)否。
62、 本採購保留未來向得標廠商增購之權利，擬增購之項目及內容(請載明擴充之金額、數量或期間上限，並應將預估選購或擴充項目所需金額計入採購金額。未保留增購權利者免填)：               
63、 本採購適用採購法：

        ((1)無例外情形。

        ((2)本機關係軍事機關而有採購法第104條第1項但書之例外情形。

        ((3)有採購法第105條第1項之例外情形。

        ((4)有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之例外情形。

64、 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及應附具之證明文件如下(如允許依法令免申請核發本項基本資格證明文件之廠商參與投標，一併載明該等廠商免繳驗之證明文件)：
(本採購屬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之資訊服務採購，廠商不得為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陸資資訊服務業者。(上開業務範疇及陸資資訊服務業清單公開於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網站http://www.moeaic.gov.tw/)。
(本採購允許合作社參與投標，投標廠商為合作社者，應附具合作社章程，且章程業務項目需涵蓋本採購委託工作項目。      
65、 本採購屬特殊採購；符合「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6條第___款；(第7條第___款 (請註明款次)。（非特殊採購者免填）

66、 投標廠商之特定資格及應附具之證明文件如下(限特殊或巨額之採購方可規定特定資格條件)：    

67、 廠商所提出之資格文件影本，本機關於必要時得通知廠商限期提出正本供查驗，查驗結果如與正本不符，係偽造或變造者，依採購法第50條規定辦理。
不同投標廠商參與投標，不得由同一廠商之人員代表出席開標、評審、評選、決標等會議，如有由同一廠商之人員代表出席情形，依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1款或第7款規定辦理。

投標廠商之標價有下列情形之一為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預算或底價未公告者免填)

         ((1)高於公告之預算者。

        ((2)高於公告之底價者。

機關辦理採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5款「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之規定及行為事實，判斷認定是否有該款情形後處理：

一、投標文件內容由同一人或同一廠商繕寫或備具者。

二、押標金由同一人或同一廠商繳納或申請退還者。

三、投標標封或通知機關信函號碼連號，顯係同一人或同一廠商所為者。

四、廠商地址、電話號碼、傳真機號碼、聯絡人或電子郵件網址相同者。

五、其他顯係同一人或同一廠商所為之情形者。

機關辦理採購有「廠商投標文件所載負責人為同一人」之情形者，得依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5款「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處理。

機關辦理採購，有3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開標後有2家以上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致僅餘1家廠商符合招標文件規定者，得依採購法第48條第1項第2款「發現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者」或第50條第1項第7款「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之規定及行為事實，判斷認定是否有各該款情形後處理：

一、押標金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二、投標文件為空白文件、無關文件或標封內空無一物。

三、資格、規格或價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四、標價高於公告之預算或公告之底價。

五、其他疑似刻意造成不合格標之情形。

(工程採購案件，其屬營造業法所定營繕工程者，投標廠商屬營造業，可為決標對象，但決標金額高於營造業法所規定之承攬造價限額時，不決標予該廠商。
(工程採購案件，其屬營造業法所定營繕工程者，投標之土木包工業須登記於工程所在地區之直轄市、縣(市)或營造業法第11條所定毗鄰之直轄市、縣(市)。如有違反，屬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

68、 外國廠商之投標資格及應提出之資格文件，附經公證或認證之中文譯本(不允許外國廠商投標者免填)：

69、 以選擇性招標方式辦理者，其限制投標廠商資格之理由及其必要性(非選擇性招標者免填)：

70、 招標標的之功能、效益、規格、標準、數量或場所等說明及得標廠商應履行之契約責任：由招標機關另備如附件。

71、 依採購法第65條及採購法施行細則第87條之規定，本採購標的之下列部分及依其他法規規定應由得標廠商自行履約之部分，不得由其他廠商代為履行(視個案情形於招標時勾選；無者免填)： 

((1)主要部分為：         。
((2)應由得標廠商自行履行之部分為：       。
(除前項所列者外，屬營造業法第3條第1款之營繕工程，且得標廠商為營造業者，其主要部分尚包括：工地主任、工地負責人、專任工程人員、安全衛生人員均應為廠商僱用之人員。
72、 招標文件如有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利、設計或型式、特定來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之情形，允許投標廠商提出同等品，其提出同等品之時機為：
((1)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出者，廠商應於投標文件內敘明同等品之廠牌、價格及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以供審查。

((2)得標廠商得於使用同等品前，依契約規定向機關提出同等品之廠牌、價格及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以供審查。

73、 投標廠商之標價條件：

        ((1)送達招標機關指定地點(由招標機關敘明地點)：

        ((2)於招標機關指定地點完工(由招標機關敘明地點)：

        ((3)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

74、 投標廠商標價幣別：

        ((1)新臺幣。

        ((2)外幣：_______(指定之外幣由招標機關敘明外幣種類)。

        ((3)新臺幣或外幣:___________(指定之外幣由招標機關敘明外幣種類，該外幣並以決標前一辦公日臺灣銀行外匯交易收盤即期賣出匯率折算總價)

75、 採購標的之維護修理(不需維護修理者免填)：

        ((1)由得標廠商負責一定期間，費用計入標價決標(招標機關敘明其期間)：

        ((2)由機關自行負責。

        ((3)另行招標。

76、 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參加投標、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或協助投標廠商：

(一)提供規劃、設計服務之廠商，於依該規劃、設計結果辦理之採購。

(二)代擬招標文件之廠商，於依該招標文件辦理之採購。

(三)提供審標服務之廠商，於該服務有關之採購。

(四)因履行機關契約而知悉其他廠商無法知悉或應秘密之資訊之廠商，於使用該等資訊有利於該廠商得標之採購。

(五)提供專案管理服務之廠商，於該服務有關之採購。
(前項第1款及第2款之情形，於無利益衝突或無不公平競爭之虞，經機關同意者（本項未勾選者，表示機關不同意），得不適用於後續辦理之採購。上述無利益衝突或無不公平競爭之虞之情形，於第1款指前階段規劃或設計服務之成果一併於招標文件公開，且經機關認為參與前階段作業之廠商無競爭優勢者。

77、 全份招標文件包括：（可複選；刊登於政府電子採購網之本案招標公告為招標文件之一部分，不另檢附）

        ((1)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

        ((2)投標須知。

        ((3)投標標價清單。

        ((4)投標廠商聲明書。

        ((5)契約條款。

        ((6)招標規範。

        ((7)技術服務或工程採購案，「廠商參與公共工程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及廠商切結書（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1年1月13日工程企字第10100017900號函修訂）：

(切結書1

(切結書2（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執業技師）

(切結書3（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

(切結書4（營造業工地主任）

        ( (8)資訊服務採購案，資訊服務費用估算表。

( (9)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無者免填)

78、 投標廠商應依規定填妥（不得使用鉛筆）本招標文件所附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投標標價清單，連同資格文件、規格文件及招標文件所規定之其他文件，密封後投標。惟屬一次投標分段開標者，各階段之投標文件應分別密封後，再以大封套合併裝封。所有內外封套外部皆須書明投標廠商名稱、地址及採購案號或招標標的。廠商所提供之投標、契約及履約文件，建議採雙面列印，以節省紙張，愛惜資源。
79、 投標文件須於   年   月   日   時   分前，以郵遞、專人送達或電子投標方式送達至下列收件地點或網站： 

80、 電子領標廠商之投標封附上該標案之領標電子憑據書面明細，或於開標後依機關通知再行提出。

81、 本須知未載明之事項，依政府採購相關法令。
82、 其他須知（請機關自行訂定。例如：採共同投標、統包、替代方案、國內廠商標價優惠、適用或準用最有利標評選作業或優先採購環保產品等方式辦理者，應注意依相關法規，將應於招標文件載明事項納入。）：

83、 受理廠商檢舉之採購稽核小組連絡電話、傳真及地址與法務部調查局及機關所在地之調查站處（站、組）檢舉電話及信箱：

84、 法務部廉政署受理檢舉電話：0800-286-586；檢舉信箱：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傳真檢舉專線：02-2381-1234；電子郵件檢舉信箱：gechief-p@mail.moj.gov.tw；24小時檢舉中心地址：10048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

切結書1（投標時檢附）
       本廠商         參與（招標機關）辦理（標的名稱）招標案，對於廠商之責任，包括刑事、民事與行政責任，已充分瞭解相關之法令規定，並願確實遵行。
立書人
                       投標廠商：　　　　　（蓋章）
   負責人：　　　　　　（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文件七、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八條處理總標價

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之執行程序
100年8月22日工程企字第10000261091號令
	項次
	最低標廠商總標價態樣
	機關執行程序

	一
	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低標廠商(以下簡稱最低標)，其總標價在底價以下，但未低於底價之百分之八十，該最低標主動表示標價錯誤，要求不決標予該廠商或不接受決標、拒不簽約。
	無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第五十八條之適用。不接受該最低標要求，照價決標。如最低標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依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百零二條，並得依其施行細則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處理。如有押標金，依招標文件之規定不予發還。

	二
	最低標之總標價低於底價之百分之八十，機關認為該總標價無顯不合理，無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
	無需通知最低標提出說明及差額保證金，照價決標予最低標。最低標如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處理方式同第一項。

	三
	同前。但該最低標主動表示標價錯誤，要求不決標予該廠商或不接受決標、拒不簽約。
	無需通知最低標提出說明及差額保證金，不接受最低標要求，照價決標予最低標。最低標如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處理方式同第一項。

	四
	最低標之總標價低於底價之百分之八十，但在底價百分之七十以上，機關認為顯不合理，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
	限期(由機關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訂定合理之期限)通知最低標提出說明，不得未經說明而逕行通知最低標提出擔保（即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三十條所稱「差額保證金」），並視情形為下列之處理：

1、 最低標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機關認為該說明合理，無需通知最低標提出差額保證金，照價決標予最低標。最低標如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依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百零二條，並得依其施行細則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處理。有押標金者，依招標文件之規定不予發還。

2、 最低標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機關認為該說明顯不合理，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者，不通知最低標提出差額保證金，逕不決標予該最低標。該最低標表示願意提出差額保證金者，機關應予拒絕。

3、 最低標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機關認為該說明尚非完全合理，但如最低標繳納差額保證金，即可避免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疑慮者，通知最低標於五日內(或較長期間內)提出差額保證金，繳妥後再行決標予該最低標。廠商提出差額保證金後如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依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百零二條，並得依其施行細則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處理。有押標金者，依招標文件之規定不予發還。

4、 最低標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或其說明尚非完全合理且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差額保證金者，不決標予該最低標。



	五
	最低標之總標價低於底價之百分之七十，機關認為顯不合理，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
	限期(由機關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訂定合理之期限)通知最低標提出說明，並視情形為下列之處理：

一、最低標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機關認為該說明合理，無需通知最低標提出差額保證金，照價決標予最低標。最低標如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依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百零二條，並得依其施行細則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處理。有押標金者，依招標文件之規定不予發還。

二、最低標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或其提出之說明經機關認為顯不合理或尚非完全合理，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者，不通知最低標提出差額保證金，逕不決標予該最低標。該最低標表示願意提出差額保證金者，機關應予拒絕。


附註：

本程序之執行原則：

1、 訂有底價之採購，機關如發現底價偏高造成最低標標價偏低者，不適用採購法第五十八條之規定。
2、 機關通知廠商提出差額保證金前，應予提出說明之機會；廠商無自行擇定提出說明或差額保證金之權利。機關未通知廠商提出差額保證金者，縱廠商主動提出差額保證金，機關亦應拒絕。
3、 機關依本程序不決標予最低標廠商，而以次低標廠商為最低標廠商，其仍有標價偏低情形者，亦適用採購法第五十八條之規定。

4、 機關依本程序不決標予廠商，其有押標金者，發還之。但本程序載明不予發還者，不在此限。
5、 機關限期通知廠商提出說明之事項，可包括：（1）標價為何偏低；（2）以該標價承作，為何不會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並據以作為認定廠商說明是否合理之依據。廠商提出之說明，與完成招標標的之事項無關者，不予接受。
6、 最低標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或差額保證金，或提出之說明不足採信，經機關重行評估結果，改變先前之認定，重行認為最低標之總標價無顯不合理，無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照價決標予最低標。如最低標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依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百零二條，並得依其施行細則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處理。如有押標金，依招標文件之規定不予發還。
7、 機關限期通知廠商提出說明，其所訂期限及認定廠商說明是否合理之程序，應迅速合理，避免最低標與其他廠商串通瓜分利益，藉不提出說明或提出不合理之說明等情形，使機關不決標予該廠商，改決標予其他標價較高廠商。
8、 投標廠商之標價幣別，依招標文件規定在二種以上，其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六十四條規定折算總價以定標序供決標之用，如最低標廠商之總標價有採購法第五十八條前段情形，致未能於辦理決標作業當日完成決標程序者，製作保留決標紀錄，載明如有決標時，以保留決標日為決標日。
文件八：工程會對價格的函示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發文字號：工程企字第０九九００三八四四三０號 
根據政府採購法　第十一條　第四十六條　第五十八條　第六十三條　第一百一十二條 
本解釋函上網公告者：本會企劃處　第四科　 陳 (先生或小姐) 
	主旨：機關依政府採購法辦理工程採購，其訂定底價及決標後調整契約單價事宜如說明，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轄）機關（構）。 

說明：
一、參考「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編列預算及底價
政府採購法（下稱本法）第11條規定：「主管機關應設立採購資訊中心，統一蒐集共通性商情及同等品分類之資訊，並建立工程材料、設備之價格資料庫，以供各機關採購預算編列及底價訂定之參考。除應秘密之部分外，應無償提供廠商。」本會已依上開規定建置「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請各機關於編列工程預算及訂定工程底價時，多予參考。另機關實際編列預算時，仍應視使用目的之不同，並考量工程規模、性質、施工品質要求、施工地點差異、工期長短、物價變動等情形，配合工程專業判斷，予以彈性調整。 

二、訂定底價
　(一)本法第46條第1項規定：「機關訂定底價應依圖說、規範、契約並考量成本、市場行情及政府機關決標資料逐項編列，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二)本法施行細則第53條規定：「機關訂定底價，應由規劃、設計、需求或使用單位提出預估金額及其分析後，由承辦採購單位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但重複性採購或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得由承辦採購單位逕行簽報核定。」
　(三)廢標後重訂底價，應避免發生本會92年6月5日工程企字第09200229070號令修正之「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十之（十七）：「未更改招標文件內容而重行訂定之底價，除有正當理由外（例如匯率大幅波動影響底價之訂定），較廢標前合格廠商之最低標價為高。」
　(四)「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7條第17款規定：「採購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十七、意圖為私人不正利益而高估預算、底價或應付契約價金，或為不當之規劃、設計、招標、審標、決標、履約管理或驗收。」
三、決標後調整契約個別項目之單價
　(一)「採購契約要項」第30點第2項載明：「契約總價曾經減價而確定，其所組成之各單項價格未約定調整方式者，視同就各單項價格依同一減價比率調整。投標文件中報價之分項價格合計數額與總價不同者，亦同」。
　(二)本會89年7月29日（89）工程企字第89020421號函釋例說明三：「機關辦理採購採最低標決標者，如認為最低標廠商部分標價偏低，而有洽該廠商調整單價之必要者，應以有本法第58條所稱標價顯不合理，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為前提。…」
　(三)本會95年9月19日工程企字第09500361690號函附會議紀錄結論一：「採購契約單價無論以機關預算或廠商報價為基礎來調整訂定，須以合理性為前提，保留且善用雙方協議之機制。…」
　(四)應避免發生本會訂頒之「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十之（六）：「不考慮廠商單價是否合理而強以機關預算單價調整廠商單價。」 

四、技術服務廠商提出預估發包金額及其分析有誤
本法第63條第2項規定：「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或管理之契約，應訂明廠商規劃設計錯誤、監造不實或管理不善，致機關遭受損害之責任。」本會95年2月27日工程企字第09500069150號函已有釋例，如涉及承辦技師或建築師之責任，應依各該專門技術人員法規，提報各該專技人員主管機關予以懲戒。 

正本：行政院各部會行處局署、省市政府、各縣市政府、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本會各處室會組、企劃處（刊登本會網站）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發文字號：工程企字第０九五００三二八三二０號 
根據政府採購法　第五十六條　第五十七條　第五十八條 
本解釋函上網公告者：本會企劃處　第四科　 陳 (先生或小姐) 
	主旨：有關訂定合理契約單價須注意事項，如說明，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轄）機關。 

說明： 

一、為使機關預算單價之訂定更趨合理，各機關於應用本會工料價格資料庫時，應注意該詢價項目之單價條件內容，是否與機關預算書內容一致。 

二、為避免得標廠商部分項目標價偏高或偏低之情形，衍生日後履約爭議，機關於決標前，應注意廠商標價所含各項單價之組成是否合理。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58條所定部分標價偏低之規定，併請注意。另採最有利標決標之案件，宜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5條第7款規定，將價格組成之合理性納入評選項目，並妥善利用本法第56條、第57條所定協商措施。 

正本：總統府第三局、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行政院秘書長、立法院秘書長、司法院秘書長、考試院秘書長、監察院秘書長、國家安全局、行政院各部會行處局署、省市政府、臺灣省諮議會、臺北市議會、高雄市議會、各縣市政府、各縣市議會、本會企劃處（刊登網站） 

副本：本會各處室會組 

主任委員 吳 澤 成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十八日 
發文字號：(九十)工程企字第０九一００二九五二二０號 
根據政府採購法　第七十五條　第八十四條　第八十五條 
本解釋函上網公告者：本會企劃處　第四科　 蔡 (先生或小姐) 
	主旨：有關　貴處辦理「高雄市立鼎金國民中學活動中心新建工程」決標之疑義，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處九十一年七月十一日高市工新（三）字第０九一０００六二三五號函。 

二、廠商對於機關辦理採購，如認為違反法令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五條規定，以書面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復依本法第八十四條規定，廠商提出異議或申訴者，招標機關評估其事由，認其異議或申訴有理由者，應自行撤銷、變更原處理結果，或暫停採購程序之進行。如屬履約爭議，得依本法第八十五條之一規定申請調解。 

三、茲提供下列意見供參：（一）本會九十年二月二十一日（九十）工程企字第九０００五０八四號函，建議交通部觀光局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辦理「大鵬專案Α區第九標工程」不決標予世英營造有限公司，係因該處說明部分標價偏低之價差達新台幣二千一百萬元，佔投標價格百分之二十四，且該部分標價僅達類似標案標價千分之一，本會爰依個案情形提供參考意見。上述情形與　貴處來函所述廠商之部分標價因誤繕而偏低情形（經核算，廠商標單項次Α之8、9、13及項次C之6標價偏低部分與　貴處預估底價詳細表同項目之價差為新台幣五百四十餘萬元，約為投標價格百分之十，且該廠商之總標價為底價百分之九十四），尚屬有別。（二）廠商如主動表示標單計算錯誤，要求不決標或不接受決標，尚非屬機關不決標予廠商之事由。廠商是否有標價偏低，顯不合理，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應由機關依個案事實認定，以防止廠商低標搶標後，藉此事由干擾政府採購秩序。本案廠商之部分標價縱有偏低情形，惟其總標價為底價百分之九十四，顯見應有部分標價偏高情形，併請參考。
正本：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副本：本會企劃處 

　　　　　　　　　　　　　　　　　　　　　　主任委員 郭 瑤 琪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本函示己佔停止適用，僅供對照參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7年1月17日 
發文字號：工程企字第09700028091號 
根據政府採購法　第四十六條 
本解釋函上網公告者：本會企劃處　第三科　 陳 (先生或小姐) 
	主旨：機關訂定工程採購之底價，茲補充說明如下，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政府採購法第46條規定，機關訂定底價應依圖說、規範、契約並考量成本、市場行情及政府機關決標資料逐項編列，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二、機關辦理工程採購，為訂定合理底價，得先參考本會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決標公告資料、市場行情等相關物價資訊逐項編列、分析，提出預估底價；亦得成立底價審查委員會辦理審查，提出建議底價，一併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併請注意施工地點與方法、履約時間及相關契約條件等影響價格之因素。
三、上開底價審查委員會成員，其屬外聘者，得自本會建置之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或其他具相關專門知識之人員遴選，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聘兼之，並注意保密及迴避之規定。
正本：總統府第三局、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行政院秘書長、立法院秘書長、司法院秘書長、考試院秘書長、監察院秘書長、國家安全局、行政院各部會行處局署、省市政府、臺灣省諮議會、臺北市議會、高雄市議會、各縣市政府、各縣市議會、本會企劃處（刊登本會網站）
副本：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本會各處室會組 主任委員 吳 澤 成
(本函示已停止適用，本件僅作課程參考)


底價審議原則（工程會網頁2008.02.05）
一、訂定目的：為推動行政院「統一發包暨集中採購中心」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並落實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使機關工程採購案件底價更臻合理，特訂定本原則。
二、適用範圍：行政院暨所屬機關、國立學校、國營事業（以下簡稱機關）依本計畫辦理查核金額以上之工程採購，其需訂定底價者，應依本原則辦理底價審議。
三、招標文件檢視：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招標前，應先檢視招標文件中相關規範、標單等資料，是否符合行政院訂定之「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實施要點」及「公共工程招標文件增列提供標案資料作業要點」之規定，工程經費是否依「公共建設工程經費編列估算手冊︵以下簡稱估算手冊︶」之工程分類、成本要素及格式編撰。其有不符者，應予改正後再行招標。
四、底價審議組織：機關辦理底價審議，應設審議小組，其成員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就具採購標的市場行情及價格專業知識之機關人員或社會公正人士派（聘）兼之，並指定一人擔任召集人。
機關洽代辦機關辦理工程採購者，其底價之審議及核定由代辦機關辦理，並得通知洽辦機關派員說明。
第一項審議小組成員外聘者，其專長應符合審議案件於估算手冊之工程分類，並自下列人員遴選之： 
（一）政府採購法主管機關（以下簡稱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九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建立之採購評選委員會專家學者建議名單。 
（二）具有審議案件專業知識之其他機關人員。
（三）未能依前二款覓得適當人選者，得敘明理由，另行遴選後，簽報機關首長或其 授權人核定。
審議小組得由召集人指派專人，負責審議議案之彙整、通知、準備、審議紀錄等工作。
五、訂定及審議底價要領：機關訂定預估底價或審議小組審議底價，應先參考主管機關公開於資訊網站之歷史標案及「營建物價」價格資料庫、決標公告資料、市場行情、相關物價資訊逐編列、分析。
機關辦理底價審議，應注意施工地點與方法、履約時間、招標型態（如一般施工、統包）、決標方式（如總價決標、實做實算）及相關契約條件等影響價格之因素。
六、底價核定程序：機關應於審議小組作成審查結論及建議底價後，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七、標價偏低之處理：機關於開標後發現有本法第五十八條規定之情形而無法認定是否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者，得召集審議小組審議之。廠商提出說明之合理性無法認定者，亦同。
八、保密及迴避：底價審議會議應秘密為之，會議資料應以密件處理，並於會後收回。底價審議小組成員辦理底價審議，涉及本人、配偶、三等親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時，應行迴避。
九、相關作業措施：機關得依本原則自行訂定相關作業措施。
十、財物及勞務採購之準用：機關依本計畫辦理查核金額以上之財物或勞務採購，其訂定底價之審議，得準用本原則之規定。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發文字號：(八八)工程企字第八八Ｏ七四四四號 
根據政府採購法　第五十九條 
本解釋函上網公告者：本會企劃處　第二科　 宋 (先生或小姐) 
	主旨：貴所請釋「政府採購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及「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八十二條疑義一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所八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八八)常字第Ｏ五Ｏ四七號函。

二、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八十二條所稱「因正當商業行為所為之給付」，指廠商間因正當商業往來而須支付價金者，例如推廣費用。此等給付，並未牴觸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之規定。

三、「軍事機關辦理國外廠商在台代表∕代理登記及管制運用作業要點」第５點及第６點明定國外廠商不得給付非法佣金、不得施惠政府員工，國外原廠授權在台代表或代理之報酬，應具市場之正當合理性，不得損及國軍軍事機關之採購利益，並非來函所指完成登記及報酬申報後不加以限制，上開要點規定並無牴觸本法之處。

正本：常理法律事務所

副本：本會法規會、企劃處

主任委員 蔡 兆陽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八十九年二月十五日 
發文字號：(八九)工程企字第八九ＯＯ一一六一號 
根據政府採購法　第五十九條 
本解釋函上網公告者：本會企劃處　第三科　 梁 (先生或小姐) 
	主旨：有關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執行疑義，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台端八十九年一月十四日八九─Ｏ二Ｏ二號申請書。

二、前揭規定，依其立法理由，旨在禁止廠商以不當金錢或利益為條件，促成採購契約之簽訂。因此，對於正當之商業行為，苟無關不當促成採購契約之簽訂，實非法所禁止，本法施行細則第八十二條對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之適用，規定「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不適用於因正當商業行為所為之給付」，此一補充性規定，與立法之目的尚無牴觸。

三、查美國聯邦採購規則（FAR）亦有對於後謝金（ＦＡＲ3.402.(b)之規定如附）之規定，其意旨與本法前揭規定相同，可供日後適用參考，爰摘要如下：

（一） 廠商保證除「善意受雇人」與「善意代辦商」外，未曾以後謝金雇用任何人招徠或取得採購契約。如有違反上述保證，政府得解除契約，或依其裁量逕行將後謝金悉數自契約價金中扣除或予以追回。凡是利用或有意以不當影響力（improper influence）求取或獲得政府契約或宣稱自己可以利用不當影響力獲得政府契約之行為人或代辦商，即非「善意受雇人」或「善意代辦商」。

（二） 後謝金指以成功地促成簽訂政府契約為條件而支付予個人或事業佣金、比例金、仲介費或其他報酬。

（三） 允許廠商支付「善意受雇人」及「善意代辦商」後謝金。 

四、來函所述委聘銷售代表或第三人提供促銷服務，是否為正當商業行為，應視個案情形而定。

正本：理律法律事務所陳長文律師

副本：本會法規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企劃處網站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八十八年六 月二十八 日 
發文字號：(八八)工程企字第八八Ｏ八三三九號 
根據政府採購法　第五十九條 
本解釋函上網公告者：本會企劃處　第三科　 梁 (先生或小姐) 
	主旨：有關政府採購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之疑義，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 復 貴會八十八年六月十日(八八)公貳字第八八Ｏ一一六一-ＯＯ四號函。 
二、 關於來函說明二，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所稱「同樣市場條件」，包括採購標的之交易數量、時間、區域、押標金、保證金、付款、保固及逾期違約金等商業條件，市場供需變化亦得列入考慮。故來函說明二、所列三種類型，招標機關均不得有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之主張。 
三、 關於來函說明三，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之適用，其情形為「同樣市場條件」，廠商無此情形時，不得以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為由，對其後所有招標之機關主張不予降價。 
正本：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副本：本會法規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企劃處網站 

主任委員 蔡 兆 陽 


文件九：（機關全銜）  開標/議價/決標/流標/廢標紀錄
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地點：   

	案號
	
	開標次別
	

	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招標方式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日期
	
	上網日期
	

	投標廠商
	標價
	優先減價後之標價
	第1次比減價格後之標價
	第2次比減價格後之標價
	第3次比減價格後之標價

	
	
	
	
	
	

	
	
	
	
	
	

	
	
	
	
	
	

	審標結果

/流標原因

/廢標原因
	一、本案投標廠商計  A 家，開標前合格投標廠商計  B 家，審標結果 C  家符合招標文件規定，其餘 D  家不合格。

二、             公司報價（減價後）新台幣（下同）              元整最低，且在底價             元整以內，經主持人當場依政府採購法第52條第1項第1款宣布決標。

三、□投標廠商未達3家，經主持人當場宣布流標。

四、□開標後經審標結果，無得為決標對象之廠商，經主持人當場宣布廢標。

五、其他：

	決標原則、得標廠商及決標金額
	決標原則：依政府採購法第52條第   項第   款。

得標廠商：

決標金額：                             （中文大寫）

其他：
（超底價決標時須另註明超底價之金額、比率及必須決標之緊急情事）
	得標廠商代表簽名(或蓋章)

	
	
	（不通知投標廠商到場者，免簽名或蓋章）

	決標過程
	（註明減價/比減價格/超底價決標/協商/綜合評選之過程）

	異議或申訴事件
	（註明尚未解決之異議或申訴事件之處理情形）

	備註
	

	記錄
	（簽章）
	監辦人員
	（簽章）

	會辦人員
	（簽章）
	主持人
	（簽章）


文件十、投標廠商聲明書範本

投　標　廠　商　聲　明　書　範　本

本廠商參加╴╴╴╴╴╴╴╴╴╴(機關)招標採購╴╴╴╴╴╴╴╴╴╴╴案之投標，茲聲明如下：
	項次
	聲明事項
	是(打Ｖ)
	否(打Ｖ)

	一
	本廠商之營業項目不符合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規定，無法於得標後作為簽約廠商，合法履行契約。
	
	

	二
	本廠商有違反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施行細則第33條之情形。
	
	

	三
	本廠商或負責人與招標機關之首長/採購案之洽辦機關之首長/受委託辦理採購之法人或團體之負責人，有採購法第15條第4項規定之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之情形。
	
	

	四
	本廠商是採購法第38條規定之政黨或與政黨具關係企業關係之廠商。
	
	

	五
	本廠商之負責人或合夥人是採購法第39條第2項所稱同時為規劃、設計、施工或供應廠商之負責人或合夥人。
	
	

	六
	本廠商是採購法第39條第3項所稱與規劃、設計、施工或供應廠商同時為關係企業或同一其他廠商之關係企業。
	
	

	七
	本採購案如係以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辦理，或係以公開招標辦理但投標廠商未達3家之情形，本廠商之得標價款會有採購法第59條第1項所稱高於本廠商於同樣市場條件之相同工程、財物或勞務之最低價格之情形。
	
	

	八
	本廠商已有或將有採購法第59條第2項所稱支付他人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或其他利益為條件，促成採購契約之簽訂之情形。
	
	

	九
	本廠商、共同投標廠商或分包廠商是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及採購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所規定之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廠商。【投標廠商應於投標當日遞送投標文件前至工程會網站web.pcc.gov.tw查詢自己(包括總公司及各分公司)、共同投標廠商、分包廠商是否為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之拒絕往來廠商】
	
	

	十
	本廠商就本採購案，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及第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涉及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條『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違反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5條規定處罰】
	
	


	十一

	本廠商是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且合於中小企業發展條例關於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中小企業。（該認定標準第2條摘要如下：一、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8,000萬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200人者。二、除前款規定外之其他行業前一年營業額在新臺幣1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100人者。）
(答「否」者，請於下列空格填寫得標後預計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項目及金額，可自備附件填寫)

項目╴╴╴╴╴╴╴╴╴╴╴╴╴╴╴  金額╴╴╴╴╴╴╴╴╴╴
項目╴╴╴╴╴╴╴╴╴╴╴╴╴╴╴  金額╴╴╴╴╴╴╴╴╴╴
合計金額╴╴╴╴╴╴╴╴╴╴
	
	

	十二
	本廠商目前在中華民國境內員工總人數逾100人。
(答「是」者，請填目前總人數計╴╴╴╴人；其中屬於身心障礙人士計╴╴╴╴人，原住民計╴╴╴人。)
	
	


	十三


	本廠商屬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陸資資訊服務業者，不得從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上開業務範疇及陸資資訊服務業清單公開於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網站http://www.moeaic.gov.tw/】
	
	


	十四

	本廠商是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答「否」者，請於下列空格填寫得標後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項目及金額，可自備附件填寫。如無，得填寫「0」)

項目╴╴╴╴╴╴╴╴╴╴╴╴╴╴╴  金額╴╴╴╴╴╴╴╴╴╴
項目╴╴╴╴╴╴╴╴╴╴╴╴╴╴╴  金額╴╴╴╴╴╴╴╴╴╴
合計金額╴╴╴╴╴╴╴╴╴╴
	
	


	附

註
	1. 第一項至第十項答「是」或未答者，不得參加投標；其投標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聲明書內容有誤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

2. 第十一項、第十二項、第十四項未填者，機關得洽廠商澄清。

3. 本採購如屬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之資訊服務採購，第十三項答「是」或未答者，不得參加投標；其投標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如非屬上開採購，答「是」、「否」或未答者，均可。
4.本聲明書填妥後附於投標文件遞送。

	
	投標廠商名稱：

	
	投標廠商章及負責人章：
日期：


（106.6.28版）

文件十一：

採購契約要項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八八)工程企字第八八０七一０六號函發布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四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九一)工程企字第０九一００四八一二四０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十二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工程企字第０九二０００九七六一０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工程企字第０九三００三七四八八０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二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工程企字第０九四００四八四三七０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工程企字第０九九００五二０五三０號令修正

	壹、總則


	(訂定依據及目的)
一、要項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本要項內容，由機關依採購之特性及實際需要擇訂於契約。

	(契約得載明之事項)

二、機關得視採購之特性及實際需要，就下列事項擇定後載明於契約：
(一)機關及廠商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二)機關及廠商聯絡人之姓名及職稱。

(三)契約所用名詞定義。
(四)契約所含文件。

(五)廠商工作事項或應給付標的。
(六)機關辦理事項。
(七)契約所用文字。
(八)度量衡制。

(九)簽約日期。

(十)得標廠商應自行履行之主要部分及分包事項。

(十一)履約標的之產地。
(十二)證照之取得。

(十三)履約場所管理、進度管理、環境保護、工作安全與衛生、工地環境清潔與維護、交通維持或工作界面配合等事項。
(十四)品質管理。

(十五)履約監督。

(十六)災害處理。

(十七)履約標的須標示之文字或符號。
(十八)履約處所或財物之收受地點及時間。
(十九)運輸方式。
(二　十)包裝方式。
(二十一)當事人雙方通知方式。
(二十二)契約變更。
(二十三)契約之轉讓。
(二十四)查驗、測試或驗收之程序及期限。
(二十五)履約標的之項目、數量、單價、分項金額及總價。

(二十六)付款條件。
(二十七)廠商應提出之文件。

(二十八)保證金及其他擔保之種類、額度、繳納、不發還、退還及終止等事項。

(二十九)契約價金依物價指數調整。

(三  十)稅捐、規費及關稅之負擔。
(三十一)履約期限。
(三十二)逾期違約金。
(三十三)保固或維修之期限及責任。
(三十四)零配件供應。
(三十五)權利及責任。
(三十六)保險之種類、額度、投保及理賠。
(三十七)契約之終止、解除或暫停執行。
(三十八)履約爭議之處理。
(三十九)準據法。
(四  十)其他與履約有關之事項。

	(契約文件)

三、契約文件包括下列內容：
(一)契約本文及其變更或補充。

(二)招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三)投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四)契約附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五)依契約所提出之履約文件或資料。
前項文件，包括以書面、錄音、錄影、照相、微縮、電子數位資料或樣品等方式呈現之原件或複製品。

	(契約文件之效力及優先順序)

四、契約所包括之各種文件，應明定其效力及優先順序。

	(契約文字)

五、契約文字應以中文書寫，其與外文文意不符者，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以中文為準。但下列情形得以招標文件或契約所允許之外文為準：
(一)向國際組織、外國政府或其授權機構辦理之採購。
(二)特殊技術或材料之圖文資料。
(三)以限制性招標辦理之採購。
(四)依本法第一百零六條規定辦理之採購。
(五)國際組織、外國政府或其授權機構、公會或商會所出具之文件。
(六)其他經機關認定確有必要者。

	(度量衡單位)

六、契約文件所使用之度量衡單位，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以公制為原則。

	(契約簽署)

七、簽約日期，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者外，指雙方共同完成簽約之日。
契約應備正本由機關與廠商各執乙份，並各依規定貼用印花稅票；副本若干份。

	貳、履約管理

	(分包廠商)

八、廠商不得以不具備履行契約分包事項能力或未依法登記或設立之廠商為分包廠商。對於分包廠商履約之部分，得標廠商仍應負完全責任。分包契約報備於機關者，亦同。
廠商擬分包之項目及分包廠商，機關得予審查。

	(許可文件之取得)

九、採購標的之進出口、供應、興建或使用涉及政府規定之許可證、執照或其他許可文件者，依文件核發對象，由機關或廠商分別負責取得。但屬機關取得者，機關得於契約規定由廠商代為取得，並由機關負擔必要之費用。

	(履約之協調配合)

十、二以上得標廠商同時為機關履約，其履約事項互有關連或須互相配合者，各得標廠商應本合作精神協調配合，避免因一方之作為而對他方或整體履約進度造成不利影響。
機關提供之履約場所，各得標廠商有共同使用之需要者，廠商不得拒絕其他廠商共同使用。

	(財物之保全)

十一、機關將其所有之財物運交廠商處所加工、改善或維修者，該財物之滅失、減損或遭侵占時，廠商應負賠償責任。

	(廠商工安責任)

十二、廠商應對其工地作業及施工方法之適當性、可靠性及安全性負完全責任。
廠商之工地作業有發生意外事件之虞時，廠商應立即採取防範措施。發生意外時，應立即採取搶救、復原、重建及對機關與第三人之賠償等措施。

	(保管責任)

十三、廠商於工程完成前應對進行中之該工程與其材料、施工機具及施工場所之設施負保管責任。
工程進行中及竣工時，廠商應負責清理工地並清除施工所產生垃圾。

	(不適任人員之撤換)

十四、廠商履約人員有不適任之情形者，機關得通知廠商撤換。廠商不得拒絕。

	(施工管理)

十五、廠商履約施工時，應避免妨礙鄰近交通、占用道路、損害公私財物、汙染環境或妨礙民眾生活安寧。其有違反致機關或其他第三人受有損害者，應由廠商負責賠償。

	(採購標的送達地點及時間)

十六、採購標的之送達地點及履約處所，應於契約內訂明。
機關於前項送達地點收受採購標的之時間，應於契約內訂明。其未訂明者，應於機關上班時間為之。

	(包裝方式)

十七、機關得視採購之特性及實際需要，就下列事項擇定採購標的之包裝方式，於契約內訂明：
(一)防潮、防水、防震、防破損、防變質、防鏽蝕、防曬、防鹽漬、防污或防碰撞等。
(二)恆溫、冷藏、冷凍或密封。
(三)每單位包裝之重量、體積或數量。
(四)包裝材料。
(五)包裝內外應標示之文字或標誌或應隨附之文件。
(六)其他必要之方式。

	(限期改善)

十八、機關於廠商履約中，若可預見其履約瑕疵，或其有其他違反契約之情事者，得通知廠商限期改善。
廠商不於前項期限內，依照改善或履行者，機關得採行下列措施：
(一)使第三人改善或繼續其工作，其危險及費用，均由廠商負擔。
(二)終止或解除契約，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相互通知之方式)

十九、機關與廠商相互間之通知，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得以書面文件、信函、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送達他方所指定之人員或處所為之。
前項通知，於送達他方或通知所載生效日生效，並以二者中較後發生者為準。

	參、契約變更

	(機關通知廠商變更契約)

二　十、機關於必要時得於契約所約定之範圍內通知廠商變更契約。除契約另有規定外，廠商於接獲通知後應向機關提出契約標的、價金、履約期限、付款期程或其他契約內容須變更之相關文件。
廠商於機關接受其所提出須變更之相關文件前，不得自行變更契約。除機關另有請求者外，廠商不得因第一項之通知而遲延其履約責任。
機關於接受廠商所提出須變更之事項前即請求廠商先行施作或供應，其後未依原通知辦理契約變更或僅部分辦理者，應補償廠商所增加之必要費用。

	(廠商要求變更契約)

二十一、契約約定之採購標的，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廠商得敘明理由，檢附規格、功能、效益及價格比較表，徵得機關書面同意後，以其他規格、功能及效益相同或較優者代之。但不得據以增加契約價金。其因而減省廠商履約費用者，應自契約價金中扣除。
(一)契約原標示之廠牌或型號不再製造或供應。
(二)契約原標示之分包廠商不再營業或拒絕供應。
(三)因不可抗力原因必須更換。

(四)較契約原標示者更優或對機關更有利。

	(契約所定事項無效之處理)

二十二、契約所定事項如有違反法令或無法執行之部分，該部分無效。但除去該部分，契約亦可成立者，不影響其他部分之有效性。
前項無效之部分，機關及廠商必要時得依契約原定目的更正之。

	(契約之轉讓)

二十三、廠商不得將契約之部分或全部轉讓予他人。但因公司分割、銀行或保險公司履行連帶保證、銀行因權利質權而生之債權或其他類似情形致有轉讓必要，經機關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契約變更)

二十四、契約變更，非經機關及廠商雙方之合意，作成書面紀錄，並簽名或蓋章者，無效。

	肆、查驗及驗收

	(查驗或驗收程序及期限)

二十五、工程及財物採購契約，應訂明採購標的之查驗或驗收程序及期限。
前項規定，於勞務採購契約準用之。

	(履約之查驗)

二十六、工程採購契約應對重點項目訂定檢查程序及檢驗標準，廠商並應執行品質管理、環境保護、施工安全衛生之責任。
財物或勞務採購需經一定履約過程，而非以現成財物或勞務供應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查驗作業方式及費用)

二十七、契約應訂明機關或其指定之代表，就廠商履約情形，得辦理之查驗、測試或檢驗。
契約得訂明廠商應免費提供機關依契約辦理查驗、測試或檢驗所必須之設備及資料。
契約規定以外之查驗、測試或檢驗，其結果不符合契約規定者，由廠商負擔所生之費用；結果符合者，由機關負擔費用。
查驗、測試或檢驗結果不符合契約規定者，機關得予拒絕，廠商應免費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
廠商不得因機關辦理查驗、測試或檢驗，而免除其依契約所應履行或承擔之責任，及費用之負擔。
機關就廠商履約標的為查驗、測試或檢驗之權利，應不受該標的曾通過其他查驗、測試或檢驗之限制。

	(機關設備或材料之檢查及保管)

二十八、機關提供設備或材料供廠商履約者，廠商應於收受時作必要之檢查。其經廠商收受後之滅失或減損，由廠商負責。

	(查驗或驗收前之測試)

二十九、機關辦理查驗或驗收，得於契約規定廠商就履約標的於一定場所、期間及條件下之試車、試運轉或試用等測試程序，以作為查驗或驗收之用。
前項試車、試運轉或試用所需費用，除契約另有規定外，由廠商負擔。

	伍、契約價金

	(契約價金之記載)

三　十、契約應記載總價。無總價者應記載項目、單價及金額或數量上限。
契約總價曾經減價而確定，其所組成之各單項價格未約定調整方式者，視同就各單項價格依同一減價比率調整。投標文件中報價之分項價格合計數額與總價不同者，亦同。

	(契約價金之給付)

三十一、契約價金之給付，得為下列方式之一，由機關載明於契約：
(一)依契約總價給付。
(二)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給付。
(三)部分依契約標示之價金給付，部分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給付。
(四)其他必要之方式。

	(契約價金之調整)

三十二、契約價金係以總價決標，且以契約總價給付，而其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調整之。但契約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一)因契約變更致增減履約項目或數量時，得就變更之部分加減賬結算。
(二)工程之個別項目實作數量較契約所定數量增減達百分之五以上者，其逾百分之五之部分，變更設計增減契約價金。未達百分之五者，契約價金得不予增減。
(三)與前二款有關之稅捐、利潤或管理費等相關項目另列一式計價者，依結算金額與原契約金額之比率增減之。

	(工程數量清單之效用)

三十三、工程採購契約所附供廠商投標用之數量清單，其數量為估計數，不應視為廠商完成履約所須供應或施作之實際數量。

	(契約價金給付條件)

三十四、下列契約價金給付條件，應載明於契約。
(一)廠商請求給付前應完成之履約事項。
(二)廠商應提出之文件。
(三)給付金額。
(四)給付方式。
(五)給付期限。
契約價金依履約進度給付者，應訂明各次給付所應達成之履約進度及廠商應提出之履約進度報告，由機關核實給付。

	(廠商請領契約價金之文件)

三十五、機關得依採購之特性及實際需要，於契約中明定廠商請領契約價金時應提出之文件。

	(繳納預付款還款保證之情形)

三十六、機關得視需要，於契約中明定廠商得支領預付款之情形，廠商並應先提出預付款還款保證。

	(契約價金應含之稅捐、規費及強制性保險費)

三十七、機關得視需要，於契約中明定契約價金應含廠商及其人員依中華民國法令應繳納之稅捐、規費及強制性保險之保險費。但中華民國以外其他國家或地區之稅捐、規費或關稅，由廠商負擔。

	(契約價金因政府行為之調整)

三十八、廠商履約遇有下列政府行為之一，致履約費用增加或減少者，契約價金得予調整：
(一)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
(二)稅捐或規費之新增或變更。
(三)政府管制費率之變更。
前項情形，屬中華民國政府所為，致履約成本增加者，其所增加之必要費用，由機關負擔；致履約成本減少者，其所減少之部分，得自契約價金中扣除。

其他國家政府所為，致履約成本增加或減少者，契約價金不予調整。

	(契約價金依物價指數調整)

三十九、契約價金依契約規定得依物價、薪資或其指數調整者，應於契約載明下列事項：
(一)得調整之項目及金額。
(二)調整所依據之物價、薪資或其指數及基期。
(三)得調整及不予調整之情形。
(四)調整公式。
(五)廠商應提出之調整數據及佐證資料。
(六)管理費及利潤不予調整。
(七)逾履約期限之部分，以契約規定之履約期限當時之物價、薪資或其指數為當期資料。但逾期履約係可歸責於機關者，不在此限。

	(以成本加公費法計算契約價金)

四  十、契約價金以成本加公費法計算者，應於契約訂明下列事項：
(一)廠商應記錄各項費用並提出經機關認可之憑證，機關並得至廠商處所辦理查核。
(二)成本上限及逾上限時之處理。

	(期約、賄賂等不法給付之處理)

四十一、廠商不得對機關人員或受機關委託之廠商人員給予期約、賄賂、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餽贈、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分包廠商亦同。

違反前項規定者，機關得終止或解除契約，或將溢價及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

	(第三人檢驗之費用)

四十二、契約規定廠商履約標的應經第三人檢驗者，其檢驗所需費用，除契約另有規定外，由廠商負擔。

	陸、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之訂定)

四十三、履約期限之訂定，得為下列方式之一，由機關載明於契約：
(一)自決標日、簽約日或機關通知日之次日起一定期間內完成契約規定之事項。
(二)於預先訂明之期限前完成契約規定之事項。

(三)自廠商收到機關之信用狀、預付款或其他類似情形之次日起一定期間內完成契約規定之事項。

(四)就履約各重要階段或分批供應之部分分別訂明其期限。
(五)其他約定之方式。

	(履約期間之計算)

四十四、履約期間之計算，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得為下列方式之一，由機關載明於契約：
(一)以限期完成者。星期例假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均應計入。

(二)以日曆天計者。星期例假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是否計入，應於契約中明定。

(三)以工作天計者。星期例假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均應不計入。
前項履約期間，因不可抗力或有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者，得延長之；其事由未達半日者，以半日計；逾半日未達一日者，以一日計。

	柒、遲延

	(逾期違約金之計算)

四十五、逾期違約金，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以日為單位，擇下列方式之一計算，載明於契約，並訂明扣抵方式：
(一)定額。
(二)契約金額之一定比率。
前項違約金，以契約價金總額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第一項扣抵方式，機關得自應付價金中扣抵；其有不足者，得通知廠商繳納或自保證金扣抵。

	(不計逾期違約金之情形)

四十六、廠商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檢具事證，以書面通知機關。機關得審酌其情形後，延長履約期限，不計逾期違約金：
(一)屬不可抗力所致。
(二)不可歸責於廠商之契約變更或機關通知廠商停工。
(三)機關應提供予廠商之資料、器材、場所或應採行之審查或同意等配合措施，未依契約規定提供或採行。
(四)可歸責於與機關有契約關係之其他廠商之遲延。
(五)其他可歸責於機關或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

	(分段完工使用或移交之逾期違約金)

四十七、契約訂有分段進度及最後履約期限，屬分段完工使用或移交者，其逾期違約金之計算原則如下：
(一)未逾分段進度但逾最後履約期限者，扣除已分段完工使用或移交部分之金額，計算逾最後履約期限之違約金。
(二)逾分段進度但未逾最後履約期限者，計算逾分段進度之違約金。
(三)逾分段進度且逾最後履約期限者，分別計算違約金。但逾最後履約期限之違約金，應扣除已分段完工使用或移交部分之金額計算之。
(四)分段完工期限與其他採購契約之進行有關者，逾分段進度，得個別計算違約金，不受前款但書限制。

	(全部完工後使用或移交之逾期違約金)

四十八、契約訂有分段進度及最後履約期限，屬全部完工後使用或移交者，其逾期違約金之計算原則如下：
(一)未逾分段進度但逾最後履約期限者，計算逾最後履約期限之違約金。
(二)逾分段進度但未逾最後履約期限，其有逾分段進度已收取之違約金者，於未逾最後履約期限後發還。
(三)逾分段進度且逾最後履約期限，其有逾分段進度已收取之違約金者，於計算逾最後履約期限之違約金時應予扣抵。
(四)分段完工期限與其他採購契約之進行有關者，逾分段進度，得計算違約金，不受第二款及第三款之限制。

	(不可抗力原因)

四十九、機關及廠商因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契約當事人之事由，致未能依時履約者，得展延履約期限；不能履約者，得免除契約責任。

	捌、履約標的

	(履約所供應或完成之標的)

五  十、廠商履約所供應或完成之標的，應符合契約規定，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

	(查驗或驗收有瑕疵時之處理)

五十一、廠商履約結果經機關查驗或驗收有瑕疵者，機關得定相當期限，要求廠商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以下簡稱改正)，並得訂明逾期未改正應繳納違約金。
廠商不於前項期限內改正、拒絕改正或其瑕疵不能改正者，機關得採行下列措施之一：
(一)自行或使第三人改正，並得向廠商請求償還改正必要之費用。
(二)解除契約或減少契約價金。但瑕疵非重要者，機關不得解除契約。
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履約有瑕疵者，機關除依前二項規定辦理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保固或瑕疵擔保期間之訂定)

五十二、契約得訂明廠商保固或瑕疵擔保期間。
前項期間內，採購標的因瑕疵致無法使用時，該期間得不予計入。

	(消耗性零配件之價格)

五十三、機關得視採購性質及實際需要，於契約內訂明採購標的於使用期間所需消耗性零配件之單價，或附記其參考價格或價格調整方式。
第一年使用期間所需消耗性零配件，以附於採購標的合併採購為原則，並載明其單價。

	(維修服務契約)

五十四、採購標的於使用期間有由原供應廠商提供維修服務之必要者，其第一年使用期間之維修服務，以附於採購標的合併招標決標為原則，並得視案件性質及實際需要調整該一年使用期間。
前項維修服務契約應訂明廠商須提供服務之事項、標價及價金給付方式。
第一項維修服務，有於使用期間長期洽原供應廠商提供維修服務之必要者，得於契約訂明廠商每年提供此一服務之費用上限及廠商不得拒絕提供維修服務。
第二項服務事項，得包括定期維護保養、零配件供應或故障修理等。

	玖、權利及責任

	(廠商對於第三人主張權利之責任)

五十五、得標廠商應擔保第三人就履約標的，對於機關不得主張任何權利。
廠商履約，其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應由廠商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智慧財產權之歸屬)

五十六、廠商履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者，機關得視需要於契約規定取得部分或全部權利或取得授權。

	(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之避免)

五十七、機關及廠商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保障對方免於因本契約之履行而遭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其有致第三人損害者，應由造成損害原因之一方負責賠償。

	(損害賠償之請求)

五十八、機關得視採購之特性及實際需要，就第四十五點逾期違約金以外之損害賠償責任，於契約中明定其賠償之項目、範圍或上限，並得訂明其排除適用之情形。

廠商應負責之損害賠償金額，機關得自應付價金中扣抵；其有不足者，得自保證金扣抵或通知廠商給付。

	(規劃、設計、監造或管理者之賠償責任)

五十九、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或管理之契約，廠商規劃設計錯誤、監造不實或管理不善，致機關遭受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前項之損害，機關得視個案之特性及實際需要，於契約中明定其賠償之項目、範圍或上限，並得訂明其排除適用之情形。

	(機關不負賠償責任之事項)

六  十、機關對於廠商及其人員因履約所致之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前項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之風險，廠商應投保必要之保險。

	(機關審查、認可或核准之效果)

六十一、廠商依契約規定應履行之責任，不因機關對於廠商履約事項之審查、認可或核准行為而減少或免除。

	拾、保險

	(保險之種類)

六十二、機關得視採購之特性及實際需要，就下列保險擇定廠商於履約期間應辦理之保險，並載明於契約：
(一)營造綜合保險，得包括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二)安裝綜合保險，得包括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三)雇主責任險。
(四)汽機車或航空器等之第三人責任險。
(五)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機械保險、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或鍋爐保險。
(六)運輸險。
(七)專業責任險。
(八)其他必要之保險。

	(索賠所費時間)

六十三、廠商向保險人索賠所費時間，不得據以請求延長履約期限。

	(未保險之責任)

六十四、廠商未依契約規定辦理保險、保險範圍不足或未能自保險人獲得足額理賠者，其損失或損害賠償，由廠商負擔。

	拾壹、契約終止解除或暫停執行

	(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情形)

六十五、契約得訂明機關得通知廠商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情形。
契約得訂明終止或解除契約，屬可歸責於廠商之情形者，機關得依其所認定之適當方式，自行或洽其他廠商完成被終止或解除之契約；其所增加之費用，由原契約廠商負擔。

	(因政策變更之終止或解除契約)

六十六、契約因政策變更，廠商依契約繼續履行反而不符公共利益者，機關得報經上級機關核准，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契約。但應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

	(終止契約後之契約價金給付)

六十七、依前條規定終止契約者，廠商於接獲機關通知前已完成且可使用之履約標的，依契約價金給付；僅部分完成尚未能使用之履約標的，機關得擇下列方式之一洽廠商為之：
(一)繼續予以完成，依契約價金給付。
(二)停止製造、供應或施作。但給付廠商已生之製造、供應或施作費用及合理之利潤。

	(暫停執行)

六十八、契約得訂明廠商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者，機關得隨時通知廠商部分或全部暫停執行，至情況改正後方准恢復履約。
有前項情形者，契約應訂明廠商不得就暫停執行請求延長履約期限或增加契約價金。

	(暫停執行之補償)

六十九、契約得訂明因非可歸責於廠商之情形，機關通知廠商部分或全部暫停執行，得補償廠商因此而增加之必要費用。
前項暫停執行，機關得視情形，酌予延長履約期限。

	拾貳、爭議處理

	(履約爭議之處理)

七  十、契約應訂明機關與廠商因履約而生爭議者，應依法令及契約規定，考量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本誠信和諧，盡力協調解決之。其未能達成協議者，得以下列方式之一處理：
(一)依本法第八十五條之一規定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
(二)符合本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情事，提出異議、申訴。
(三)提付仲裁。
(四)提起民事訴訟。
(五)依其他法律申(聲)請調解。
(六)依契約或雙方合意之其他方式處理。

	(受理履約爭議之機關)

七十一、契約應訂明下列受理履約爭議之機關名稱、地址及電話：
(一)依本法第八十五條之一規定受理調解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二)依本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受理申訴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爭議發生後之履約)

七十二、契約應訂明履約爭議發生後，關於履約事項之下列處理原則：
(一)與爭議無關或不受影響之部分應繼續履約。但經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廠商因爭議而暫停履約，其經爭議處理結果被認定無理由者，不得就暫停履約之部分要求延長履約期限或免除契約責任。

	(訴訟)

七十三、契約應訂明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記載訴訟時以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無法徵得廠商同意者，得記載以外國法律為準據法或以外國法院為管轄法院：
(一)向國際組織、外國政府或其授權機構辦理之採購。
(二)以限制性招標辦理之採購。
(三)依本法第一百零六條規定辦裡之採購。
(四)其他經機關認定確有必要者。

	(仲裁)

七十四、契約得訂明其爭議得依仲裁法以仲裁方式處理，並約定仲裁處所。

	拾參、附則

	(繳納代金證明)

七十五、契約應訂明得標廠商其於國內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履約期間僱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人數各應達國內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一，並均以整數為計算標準，未達整數部分不予計入。僱用不足依規定應繳納代金者，應分別依規定向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勞工主管機關設立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專戶及原住民中央主管機關設立之原住民族就業基金專戶，繳納上月之代金；並不得僱用外籍勞工取代僱用不足額部分。

招標機關應將前項國內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之廠商資

料，依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行辦法第十四條規定彙送至主管機關之決標資料庫，以供勞工及原住民主管機關查核代金繳納情形。  


文件十二：
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表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九十一年三月
	項次
	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情形
	核准規定
	監辦規定
	備查規定

	一
	辦理契約變更，不論原契約金額大小，其變更部分之累計金額未達公告金額。
	一、適用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之核准規定。 

二、有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減價收受之情形者，從其規定。 
	採購法第十三條第二項監辦規定。

　
	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補具辦理結果之相關文件送上級機關備查。上級機關得決定免送備查。契約價金變更後屬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者，除本表第四項之情形外，亦同。

	二
	辦理契約變更，其變更部分之累計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自累計金額達公告金額之時起。加帳累計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並須符合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一、採購機關自行核准。 

二、有採購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減價收受之情形者，從其規定。 
	採購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監辦規定。

　
	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補具辦理結果之相關文件送上級機關備查。上級機關得決定免送備查。契約價金變更後屬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者，除本表第四項之情形外，亦同。

	三
	辦理契約變更，其變更部分之累計金額在查核金額以上，自累計金額達查核金額之時起。加帳累計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並須符合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一、採購機關自行核准。 

二、有採購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減價收受之情形者，從其規定。 
	一、採購法第十二條第一項上級機關監辦規定。 

二、採購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監辦規定。 
	　

　

	四
	契約價金變更，原「採購金額」未達查核金額，契約價金於變更後達查核金額之當次變更。
	採購機關自行核准。 

　 
	採購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監辦規定。

　
	採購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補具相關文件送上級機關備查。

	五
	未達查核金額之採購，不涉及契約價金之契約變更。
	採購機關自行核准。 
	　
	　

	六
	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不涉及契約價金之契約變更。
	採購機關自行核准。但上級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上級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補具辦理結果之相關文件送上級機關備查，上級機關得決定免送備查。但上級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七
	由機關決定增購，且已於原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敘明機關得就原標的決定增購之期間、數量或金額。不論原契約金額大小，在該得增購之期間、數量或金額以內，依原招標文件及契約規定辦理者。

　
	適用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七款情形，由採購機關自行核准。

　

　
	增購部分之累計金額未達公告金額者，適用採購法第十三條第二項監辦規定；累計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而未達查核金額者，適用採購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監辦規定；累計金額在查核金額以上者，適用採購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及第十三條第一項監辦規定。
	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補具辦理結果之相關文件送上級機關備查，上級機關得決定免送備查。但上級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八
	由廠商決定增加供應數量或金額（含採購契約價金之給付係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給付），且已於招標文件敘明得增加供應數量或金額之上限及計價方式。不論原契約金額大小，在該得增購之數量或金額以內，依原招標文件及契約規定辦理者。
	適用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十六款情形，無核准程序。

　

　
	增加部分之累計金額未達公告金額者，適用採購法第十三條第二項監辦規定；累計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而未達查核金額者，適用採購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監辦規定；累計金額在查核金額以上者，適用採購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及第十三條第一項監辦規定。
	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補具辦理結果之相關文件送上級機關備查，上級機關得決定免送備查。但上級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九
	原招標文件敘明機關或廠商得就原標的決定減購或減供應之數量或金額。不論原契約金額大小，在該得減購或減供應之數量或金額以內，依原招標文件及契約所列計價方式減價。
	一、由機關決定減購者，由採購機關自行核准。 

二、由廠商決定減少供應數量或金額，不必事先徵得機關同意者，無核准程序。 
	　
	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補具辦理結果之相關文件送上級機關備查，上級機關得決定免送備查。但上級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附記： 

（一）契約變更，指原契約標的之規格、價格、數量或條款之變更，並包括追加契約以外之新增工作項目；其變更，得分別適用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為之，但變更部分之累計金額應合計之。 

（二）變更部分之累計金額，指契約價金變更之「加帳金額」及「減帳絕對值」合計之累計金額。 

（三）契約價金於變更後達查核金額之當次以後之變更，適用查核金額以上採購之規定。 

（四）「核准規定」欄，係指機關辦理契約變更或加減價之核准權責規定，其核准與否應考量契約變更、加減價及採限制性招標辦理之適法性及妥適性。「核准」，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為之。 

（五）機關辦理採購，其決標金額依政府採購法第六十一條(於政府採購公報刊登決標公告)或第六十二條(定期彙送決標資料)規定傳輸至本會資料庫後，如有契約變更或加減價之情形，致原決標金額增加者，該增加之金額，亦應依上揭規定辦理公告、彙送。 

（六）機關辦理工程採購，其須辦理契約變更而有新增非屬原契約數量清單內所列之工程項目者（不包含漏列項目），該新增工程項目單價編列方式，應以原預算相關單價分析資料為基礎，並考慮市場價格波動情形。其底價訂定，並應符合政府採購法第四十六條規定。 

文件十三：招標文件審核及開標審標決標作業檢核簡表（以最有利標為例）

資料來源：「一本學會政府採購最有利標」（第四版，林炳坤著，張庭瑋、沈昌憲、陳依民審訂，永然文化出版，2015.06）
一、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清單
為對照使用工程會函頒的「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讓本章要介紹的「檢核表」更為實用，特別將簽辦文件範例清單整理並予以「編號」如下表。，各範本的「編號」將於「檢核表」中對照使用，請讀者甶意。相關範例請上工程會網站（http://www.pcc.gov.tw）下載。
表12-1「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清單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3年度函頒
	作業方式
	參考範本編號及名稱
	備註

	適用最有利標
	適用最有利標參考範本
1.1-1擬採適用最有利標決標之簽辦文件
1.1-2報上級機關核准之函(稿)

1.1-3評選須知
1.2-1訂定外聘評選委員篩選條件之簽辦文件
1.3-1核定評選委員及工作小組成員之簽辦文件
1.3-2外聘委員建議名單
1.3-3內派委員建議名單
1.3-4外聘委員意願調查表
1.3-5工作小組成員建議名單
1.4-1成立評選委員會(免召開第1次會議者)

1.4-2成立評選委員會(召開第1次會議者)

1.4-3召開第1次會議之開會通知單
1.4-4會議時間意願調查表
1.5-1第1次會議紀錄之簽辦文件
1.5-2第1次會議紀錄之函(稿)

1.5-3第1次會議紀錄
1.6-1召開第2次會議之開會通知單(致委員)

1.6-2召開第2次會議之開會通知單(致廠商)

1.6-3第2次會議議程表
1.6-4初審意見
1.6-5評選委員審查意見表
1.7-1評選結果之簽辦公文
1.7-2評選結果之函(稿)

1.7-3評選會議紀錄
1.7-4評選會議紀錄之附件
	

	準用最有利標
	準用最有利標參考範本
2.1-1擬採準用最有利標決標及外聘委員篩選條件之簽辦文件
2.1-2評選須知
2.2-1核定評選委員及工作小組成員之簽辦文件
2.2-2外聘委員建議名單
2.2-3內派委員建議名單
2.2-4外聘委員意願調查表
2.2-5工作小組成員建議名單
2.3-1成立評選委員會(免召開第1次會議者)

2.3-2成立評選委員會(召開第1次會議者)

2.3-3召開第1次會議之開會通知單
2.3-4會議時間意願調查表
2.4-1第1次會議紀錄之簽辦文件
2.4-2第1次會議紀錄之函(稿)

2.4-3第1次會議紀錄
2.5-1召開第2次會議之開會通知單(致委員)

2.5-2召開第2次會議之開會通知單(致廠商)

2.5-3第2次會議議程表
2.5-4初審意見
2.5-5評選委員審查意見表
2.6-1評選結果之簽辦公文
2.6-2評選結果之函(稿)

2.6-3評選會議紀錄
2.6-4評選會議紀錄之附件
	

	取最有利標精神
	取最有利標精神參考範本
3.1-1擬採取最有利標精神決標及外聘委員篩選條件之簽辦文件
3.1-2評審須知
3.2-1核定委員之簽辦文件
3.2-2外聘委員建議名單
3.2-3內派委員建議名單
3.2-4外聘委員意願調查表
3.2-5工作小組成員建議名單
3.3-1成立評審小組之簽辦文件(免召開第1次會議者)

3.3-2成立評審小組之簽辦文件(召開第1次會議者)

3.3-3第1次會議之開會通知單
3.3-4會議時間意願調查表
3.4-1第1次會議紀錄之簽辦文件
3.4-2第1次會議紀錄之函(稿)

3.4-3第1次會議紀錄
3.5-1召開第2次評審會議之開會通知單(致委員)

3.5-2召開第2次評審會議之開會通知單(致廠商)

3.5-3第2次會議議程表
3.5-4初審意見
3.6-1評審結果之簽辦文件
3.6-2評審結果之函(稿)

3.6-3評審會議紀錄
3.6-4評審會議紀錄之附件
	


(以下摘錄部分文件)
二、最有利標招標文件審核及開標審標決標作業檢核簡表
本節參考許多機關單位研擬之作業流程文件，整理最有利標案件作業流程檢核簡表，依辦理之先後順序概分八個階段，可供辦理最有利標時作重點檢核，也可供機關或廠商制定內部作業流程參考。
本檢核表包含「適用最有利標」、「準用最有利標」等兩種型態，至於「取最有利標精神」者因其程序、標準、評審小組之組成及分工等均由機關依權責自行核定，如欲使用時，可參考並自行將程序簡化。而房地產採購因內涵有所不同，本表未予列入。
參採本表格時，如有不甚明瞭之處，請直接查閱所列的相關法令、最有利標作業手冊、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政府電子採購網及本書相關內容。實務上辦理最有利標採購案件，清楚了解相關法令，最能確保作業順利，本表係供快速查閱、檢核輔助使用。
	順序
	階段名稱
	頁　次
	備註

	一
	前置作業流程
	126
	

	二
	評選委員會審議評選規定
	128
	

	三
	招標作業流程
	132
	最低標類似

	四
	等標作業流程
	133
	最低標類似

	五
	開標作業流程
	134
	最低標類似

	六
	評選作業流程
	135
	

	七
	協商作業流程
	140
	

	八
	決標作業流程
	140
	


　　要特別說明的是，以下檢核表內容雖已包含各項重要流程，但不同機關作業流程會有程度上的差異，故未必與本表完全相同，敬請留意配合內部流程酌加修正後使用。
　　對手邊並無相關標準作業流程（SOP）的一般讀者而言，本表極具實用參考價值，可迅即掌握最有利標案件各重要流程，略窺最有利標之實務全貌。
　　本文件雖屬最有利標流程，如辦理最低標案件，則可減略最有利標部分之程序，亦具有一定之參考價值。
　　表格中「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清單」編號，請對照本章表12-1之清單所列。
一、前置作業流程
	1.1

編列預算
	財物、勞務、工程採購，皆應編列預算，以資確定預算金額、採購金額。（預算請洽主（會）計單位確認）

	1.2

簽請准予以適用最有利標或準用最有利標方式辦理
	一、最有利標案件僅適用於「異質」之採購，應檢討其適用情形。
二、得以公開評選（準用最有利標）辦理之標的僅限於機關委託「專業」、「技術」、「資訊」服務及辦理「設計競賽」。
表單：請購單或招標申請單

	1.3 

是否核准
	一、最有利標應經上級機關核准（採購單位函報）。
二、準用最有利標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是否核准。


	1.4

上網擇定候選委員名單或自行遴選委員
	一、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4條第3項規定：「第一項外聘專家、學者，應自主管機關會同教育部、考選部及其他相關機關所建立之建議名單遴選後，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簽報及核定，均不受建議名單之限制。」
二、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http://web.pcc.gov.tw/或政府電子採購網http://web.pcc.gov.tw/pishtml/pisindex.html取得學者、專家名單；或，自行遴選合適之委員名單，但自行遴選宜有適當理由。
三、考量其專長、地域性……等需要挑選人選，簽請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作最後核定。
範例：「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清單」1.2-1~1.4-4;2.2-1~2.3-4;3.2-1~3.3-4

	1.5 

徵詢候選委員意見
	一、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4條第5項規定：「第三項擬外聘之專家、學者，應經其同意後，由機關首長聘兼之。」㎞㎞
二、於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或政府電子採購網之專家、學者資料庫網頁下載一定人數之名單或自行遴選合適專家學者，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圈選候選委員名單，並注意要有足額外聘專家、學者。必要時，可於圈選候選委員名單加註先後次序，再徵詢委員意見，以利有圈選之專家學者無法擔任委員時可依序遞補。

	1.6 

簽請成立評選委員會
	一、委員會之組成，須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之決定。
二、成立委員會時，一併簽請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擇定召集人、副召集人，或由委員會互推。召集人由機關內部人員擔任者，應由一級主管以上人員任之。
三、委員會任務規定於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3條，其內容如下：
1.訂定或審定招標文件之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
2.辦理廠商評選。
3.協助機關解釋與評審標準、評選過程或評選結果有關之事項。
四、委員會組成，應由具有與採購案相關專門知識之人員五人至十七人組成，其中外聘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1.6.1 

簽請成立工作小組
	一、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8條：「機關應於本委員會成立時，一併成立工作小組，協助本委員會辦理與評選有關之作業，其成員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機關人員或專業人士擔任。」
二、依下述工作小組任務，擇適合成員簽核後成立。考量辦理評選作業等涉及採購法令，建議納入具採購法專業人員（如採購單位同仁）參與。

	1.6.2

工作小組任務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3條：「機關成立之工作小組，應依據評選項目或本委員會指定之項目，就受評廠商資料擬具初審意見，載明下列事項，連同廠商資料送本委員會供評選參考：一、採購案名稱。二、工作小組人員姓名、職稱及專長。三、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所報內容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規定。四、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之差異性。」

	1.6.3

委員會及工作小組審議規定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7條：「工作小組擬具初審意見及本委員會審查、議決等評選作業，以記名方式秘密為之為原則。」

	1.7 

準備評選規定草案
	一、評選規定包括「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
二、訂定「評選項目」時，請依案件性質參考：
　　1.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5條。
　　2.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5條。
　　3.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11~20條。
　　4.機關委託資訊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7及8條。
　　5.機關辦理設計競賽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7條。
　　6.機關指定地區採購房地產作業辦法第10條。
三、訂定評選標準時，應注意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7條及第8條：「一、每一計分級距所代表之差異應明確。二、每一評選項目或子項之計分，應能適當反應該項目或子項之重要性，並能區分不同廠商間之差異性。」之規定。
四、評定最有利標之方式，詳如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1條。計有：1.總評分法。2.評分單價法。3.序位法。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方式。應經委員會決定其中之一方式辦理之。

	1.7.1

工作小組討論評選規定草案
	一、工作小組既須就廠商資料擬具初審意見，提供委員會評選參考，故評選規定草案建議先送由工作小組討論。
二、評選規定必須符合採購法令，故工作小組成員若納入採購法專業人員，可協助審核相關內容，以資適法。
三、依採購法令規定，工作小組任務雖無本項，但為求周延完備，建議辦理此流程。

	1.8

是否屬已有前例或簡單者「開標前成立評選委員會適用」
	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3條第2項規定：「前項第一款之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有前例或條件簡單者，得由機關自行訂定或審定，免於招標前成立本委員會為之。但本委員會仍應於開標前成立。」故屬已有前例或簡單者，得免召開評選文件之審查會。（應審慎考量，建議宜由工作小組確認後簽核）


二、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評選文件
	2.1 

召開評選委員會議注意事項
	一、法定人數規定，為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9條第1項規定：「本委員會會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其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出席委員中之外聘專家、學者人數應至少二人且不得少於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請特別留意清點人數。
二、出席委員若未達法定人數，則依規定不得作成決議，惟仍得發表意見納入流會紀錄，以作為機關修正評選規定或後續辦理評選之參考。
三、同上條第3項規定：「第一項會議表決時，主席得命本委員會以外之人員退席。但不包括應全程出席之承辦人員。」第4項規定：「第一項會議，應作成紀錄，由出席委員全體簽名。」
四、行政院工程會頒訂之「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請以書面送各委員，並於適當時機加以宣導確認，「購評選委員切結書」也一併送請委員簽認。
五、工作小組是否全數列席，法無明文規定，但應全程出席之承辦人員宜有採購法專業證照且全程出席，以確認決議符合法令規定。

	2.1.1

委員名單保密規定
	一、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6條第1項：「本委員會委員名單，於開始評選前應予保密。但經本委員會全體委員同意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委員名單者，不在此限。」
二、同條第2項：「本委員會委員名單，於評選出優勝廠商或最有利標後，應予解密；其經評選而無法評選出優勝廠商或最有利標致廢標者，亦同。」
三、開會通知等之發送，應注意委員姓名之保密方式。

	2.2
請委員就評選規定表示意見「招標前成立評選委員會，審查或訂定招標文件」
	一、將所訂定之評選規定草案，召開會議（建議採行）或以書面方式請委員就評選規定表示意見。
二、請各委員對所訂定之評選規定草案表示意見。各委員對所訂定之評審規定草案如有表示意見者，宜依據所提意見修正評審規定。不予修正者，應提出理由向該委員說明，並取得該委員之認同。
三、若委員對評選項目、評選標準及評分方式以外之招標文件提供意見者，則僅供參考。

	2.3

準備議程、議題及開會所需文件、物品
「招標前成立評選委員會，審查或訂定招標文件」
	評審規定審查會議應準備之物品及注意事項，建議如下：
一、簽到表。
二、出列席人員名牌。（視需要決定製作與否）
三、議程。
四、議題。
五、錄音機。
六、投影機。
七、布幕。
八、電源線。
九、茶水、必要之點心或餐盒。
十、紙、筆。
十一、燈光控制。
十二、外聘委員出席費、交通費及領據。

	2.4

是否推選副召集人「招標前成立評選委員會，審查或訂定招標文件」
	是否要推選副召集人？建議仍應推舉，以備召集人缺席時可資代理。

	2.5 

討論評選方法「招標前成立評選委員會，審查或訂定招標文件」
	一、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1條：「機關評定最有利標，應依下列方式之一辦理，並載明於招標文件：「一、總評分法。二、評分單價法。三、序位法。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方式。前項評定方式，其分階段辦理評選及淘汰不合格廠商者，不得就分數或權重較低之階段先行評選；並以二階段為原則。」係為機關辦理分階段評選之法令根據。
二、辦理分階段評選時，應注意第2項「不得就分數或權重較低之階段先行評選」之規定。如係技術服務案件，併請遵照「技術服務辦法」第20條規定兩階段評選原則。

	2.5.1.1 

是否採序位法「招標前成立評選委員會，審查或訂定招標文件」
	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3條第3項規定：「所稱序位，指評選委員會依招標文件所列評比項目之重要性或權重，評審廠商投標文件後所核給之序位。」及第15條：「評選委員辦理序位評比，應依下列方式之一辦理，並載明於招標文件：……」

	2.5.1.2

採評分加總轉序位方式
	本辦理方式之法源依據為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5條第2項：「前項評選委員各評選項目之分項評分加總轉換為序位後，應彙整合計各廠商之序位，以合計值最低者為序位第一。」

	2.6 

決定評分及格門檻「招標前成立評選委員會，審查或訂定招標文件」
	一、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4條規定：「評定最有利標涉及評分者，招標文件應載明下列事項：一、各評選項目之配分。二、全部評選項目滿分合計總分數及其合格分數，或各評選項目之合格分數。……」，故應請委員會確定總評分或各評選項目之及格門檻。必要時得另訂各評選項目之合格分數。
二、滿分一般都規定為一百分。總評分及格門檻通常訂為七十分。
三、總評分不合格者，不得作為協商對象或最有利標；個別子項不合格即不得作為協商對象或最有利標者，應於招標文件載明。

	2.7

標價是否納入評選？是否以固定價格給付費用？「招標前成立評選委員會，審查或訂定招標文件」
	一、評定優勝廠商時，與標價是否納入評選有關。標價是否納入評審項目，可由評選委員會決定。參考之規定情形如下。
二、總評分法評定優勝廠商，與標價是否納入評選情形如下：
1.標價納入評分時，且總評分最高，或
2.標價不納入評分時，綜合考量廠商之總評分及標價之整體表現最佳，或
3.以固定之價格為決標金額，而總評分最高者為最優勝廠商。
三、評分單價法評定優勝廠商時，標價不納入評分，以標價或所固定之價格與總評分之商數最低者為最優勝廠商。
四、序位法評定優勝廠商，與標價是否納入評選情形如下：
1.標價納入評分，且序位第一，或
2.標價不納入評分，綜合考量廠商序位及標價之整體表現最佳，或
3.以固定之價格為決標金額，而序位最優者為最優勝廠商。
五、至於是否以固定價格給付費用，得由機關考量財源及採購標的之性質先行決定，可免徵得委員會之同意；但必要時，仍可請委員會建議。
六、價格納入評比者，其所占總滿分之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且不逾百分之五十。招標文件已訂明固定價格給付者，所占比率或權重得低於20%。

	2.8
資格及規格文件建議納入討論
	1.廠商資格及招標規格（需求），建議因與評選項目、評審標準等有關，且委員中具專家學者熟悉相關專業知識，故建議特別提出予委員會討論，並納入決議。（請參閱本書第2章及第3章）
2.機關招標需求，是否皆納入資格及規格審查項目，應於招標文件中明訂。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1年6月20日(91)工程企字第91025641號函檢送「最有利標執行問題研討會」會議紀錄臨時動議結論：「採最有利標評選，對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應具備之基本資格及其他須完全符合之規格、條款等條件，非屬評選項目，應先辦理審查，合格者始可交由採購評選委員會辦理評選。」故採購案有上開情形者，應先辦理「規格文件」審查。哪些項目要辦理資格或規格審查，應明確在招標文件中敘明，以免產生爭議。
3.需求項目中涉及資格或規格，僅作為評選項目但不納入資格或規格審查者，建議亦應明確標示，以免爭議。

	2.9
是否以委員會過半決定最有利標「招標前成立評選委員會，審查或訂定招標文件」
	一、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2條及第15條規定，對於採總評分法評定最有利標者，除總評分最高或整體表現最優外，尚須經機關首長或評選委員會過半數之決定後，始得決定最有利標廠商。採序位法亦同，只是改為序位最優。
二、機關辦理方式，依機關異質採購最有利標作業須知第6點規定，在評選後都要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此一核定過程是看看有沒有違背法令之處，與前面所提機關首長決定最有利標廠商是不同的涵義，請留意區別。

	2.10
廠商同為第一時之處理方式
	一、機關辦理公開評選（準用最有利標），如該採購案「非屬採固定費用（率）」決標，招標時有請廠商提出報價，有二家以上廠商為同一優勝序位者，依準用最有利標各項子法之規定，皆以標價低者為較優廠商，取得優先議價權。請特別留意。
　　如果是「固定費用（率）決標」的「準用最有利標」案件，除非廠商還提出較低報價，否則無法依上開條文規定以標價低者優先議價，故直接參照以下有關總評分法、序位法有關同分或同序位之規定辦理。
二、如採購案為準用最有利標屬採固定費用（率）決標或屬於「適用最有利標」決標時，對於同分、同商數、同名次之處理，於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4條規定：「依第十二條第一款、第三款或前條方式評定最有利標，總評分最高或價格與總評分之商數最低之廠商，有二家以上相同，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得以下列方式之一決定最有利標廠商。但其綜合評選次數已達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之三次限制者，逕行抽籤決定之。一、對總評分或商數相同廠商再行綜合評選一次，以總評分最高或價格與總評分之商數最低者決標。綜合評選後之總評分或商數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二、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較高者決標。得分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三、另按同辦法第15條之1之規定：「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款評定最有利標，序位第一之廠商有二家以上，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得以下列方式之一決定最有利標廠商。但其綜合評選
次數已達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之三次限制者，逕行抽籤決定之。一、對序位合計值相同廠商再行綜合評選一次，以序位合計值最低者決標。綜合評選後之序位合計值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二、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決標。得分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三、擇獲得評選委員評定序位第一較多者決標；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四、切記本項處理方式一定要在招標文件中載明。

	2.11
審查其他評選規定
	請委員會審查其他評審規定，主要之項目如下：
是否簡報及現場詢答？簡報及答詢之配分（所占配分或權重不得逾百分之二十）？簡報及答詢時間？是否統問統答？

	2.12
委員會對評審規定是否有修正共識
	一、委員會之決議原則採「共識決」──各委員無異議後通過。
二、如無法取得共識時，經會議主席之決定，可以表決方式決定之。
三、委員會對評審規定之修正意見應列入紀錄。

	2.13
表決決定
	一、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9條第1項規定：「本委員會會議之決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出席委員中之外聘專家、學者人數應至少二人且不得少於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
二、會議表決時，主席得依據同規則同條第3項規定，命委員會以外之人員退席。
三、依同規則第10條規定：「本委員會會議進行中，出席委員人數不符合前條第一項規定者，議案不得提付表決。」

	2.14
會議紀錄確認
	一、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11條規定：「……會議紀錄至遲應於下次開會時分送各出席委員，並予確認。如有遺漏或錯誤，得於紀錄宣讀後，提請主席裁定更正。最後一次會議紀錄應於當次會議結束前作成並予確認。」
二、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23條規定：「機關評選最有利標之過程中，各次會議均應作成紀錄……」
三、評審規定審查會議之紀錄無法於當場簽認時，可發文（或傳真）檢送紀錄請各（出席）委員確認。各委員確認之文件應予保留備查。
範例：「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清單」1.5-1~1.5-3;2.4-1~2.4-3

	2.15
決定修正後之評審規定重新開會審查之必要性「招標前成立評選委員會，審查或訂定招標文件」
	一、對於機關所草擬之評選規定不夠完整，無法於第一次委員會中修正完成者，可考量重新開會審查之。
二、如第二次仍無法討論確定評選規定，可再召開委員會議，依次類推。

	2.17
紀錄及修正之評選規定陳核定案「招標前成立評選委員會，審查或訂定招標文件」
	一、檢附紀錄及修正之評選規定陳核後，評選規定定案，並納入招標文件辦理招標。
二、採購評選委員會議紀錄，請留意分送及確認規定如下：「前項會議紀錄至遲應於下次開會時分送各出席委員，並予確認。如有遺漏或錯誤，得於紀錄宣讀後，提請主席裁定更正。最後一次會議紀錄應於當次會議結束前作成並予確認。」


三、招標作業流程
	3.1

製作招標公告、通知洽辦機關及監辦稿
	一、製作招標公告及簽請派員監辦。
二、監辦人員為主會計單位及有關單位人員。
三、有關單位人員為「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就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擇一指定之。無該等單位者，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就機關內部熟諳政府採購法令人員指定之」。
四、其餘詳「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

	3.2

是否屬巨額以上之採購
	一、判斷是否屬巨額以上之採購。
二、公告金額、查核金額、巨額採購金額之認定，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巨額採購應留意逐年提報採購效益，以及訂定廠商之特定資格。

	3.3

請上級機關派員監辦函稿
	一、依據政府採購法第12條及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0條。
二、陳報上級的文件內容包括：應招標之文件、預算文件及公告等各乙份。

	3.4

刊登政府採購公告系統及政府採購公報
	一、依據政府採購法第27、28條及政府採購法相關子法「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行辦法」。
二、至政府電子採購網上網刊登公告。


四、等標作業流程
	4.1

準備招標
文件供領標
	一、招標文件份數應準備足夠，招標文件剩餘量不足時，宜另補製作（依法可僅提供電子領標）。
二、領標包括：
1.親自購領。
2.郵購。
3.規定之電子領標。（除有特殊情形外，應容許電子領標）

	4.2

等標
	一、依據政府採購法第28條及政府採購法相關子法「招標期限標準」。
二、等標期間若發現公告內容有誤時，應予更正，惟更正期間須於開標前五日更正，否則須延標。開標前五日辦理重大變更亦須延標。

	4.3

是否有廠
商提出疑義
	一、依據政府採購法第41條。
二、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應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日期前，以書面向招標機關請求釋疑。
三、疑義涉及規格等屬於使用單位者，應儘速送會使用單位提出說明並陳核。

	4.4

依投標須知規定期限回復
	一、依據政府採購法第41條。
二、對於疑義之處理結果，應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日期前，以書面答復請求釋疑之廠商，必要時得公告之；其涉及變更或補充招標文件內容者，應另行公告，並視需要延長等標期。機關自行變更或補充招標文件內容者，亦同。

	4.5

是否有廠商提出異議
	一、依據政府採購法第75條及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02至105條。
二、廠商對於機關辦理採購，認為違反法令或我國所締結之條約、協定，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於規定期限內，以書面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

	4.6

廠商所提出異議是否有理
	一、依據政府採購法第75條及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02至105條。
二、涉及規格等實質採購內容，儘速送由使用單位提供意見並陳核。

	4.7

依規定公告變更或補充並作必要之延長等標期限
	一、依據政府採購法第75條。
二、自收受異議之日起二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理，其處理結果涉及變更或補充招標文件內容者，應另行公告，並視需要延長等標期。

	4.8

依投標須知規定期限回復
	陳核後，在規定之期限內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提出異議之廠商。宜注意時效之掌握。


五、開標作業流程
	5.1

監辦單位是否依規定辦理監辦
	一、監辦單位包括：
1.主會計單位。
2.有關單位。
3.屬查核金額以上採購之上級機關。
二、有關單位，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就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擇一指定之。無該等單位者，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就機關內部熟諳政府採購法令人員指定之。
三、判斷監辦單位是否：
1.已派員監辦。
2.已表示將以書面監辦。
3.已表示不派員監辦。
四、無監辦者，紀錄應載明其符合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5條規定之特殊情形。
五、上級機關之監辦規定，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

	5.1.1

聯絡監辦人員依規定監辦
	一、監辦人員應依規定監辦。
二、監辦單位未派員監辦、未通知採書面監辦或未通知不派員監辦並表示符合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5條規定之特殊情形者，應請監辦單位依規定補正程序後，始宜開標。
三、上級機關之監辦規定，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

	5.2

是否
不予開標不予決標
	符合採購法第48條第1項、第50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應不予開標、不予決標。

	5.3

記錄招標內容及投標廠商資料
	一、依據政府採購法第45條及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48、51條。
二、應依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制定之開標紀錄之格式。

	5.4

符合規定廠商是否已達法定家數
	一、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頒之「機關辦理採購之廠商家數一覽表」。
二、如係限制性招標「準用最有利標」者，第一階段形式審查有一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者，即已達法定家數，即可進行評選。如為公開招標最有利標決標者，第一階段應有三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始達法定家數。
三、投標廠商家數不足時，由主持人宣布流標，重新招標。

	5.5

進行資格審查
	一、依據投標須知所訂廠商資格進行審查。
二、特別注意押標金之額度、效期、型式等。

	5.6

是否須辦理規格審查
	一、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1年6月20日(91)工程企字第91025641號函檢送「最有利標執行問題研討會」會議紀錄臨時動議結論：「採最有利標評選，對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應具備之基本資格及其他須完全符合之規格、條款等條件，非屬評選項目，應先辦理審查，合格者始可交由採購評選委員會辦理評選。」故採購案有上開情形者，應先辦理「規格文件」審查。
二、依據招標文件規定進行審查。

	5.7

廠商服務建議書
	一、資格或規格不合格廠商之服務建議書，如已開啟服務建議書之標封，至少保留一份。
二、各合格廠商服務建議書取正本乙份，由機關參加開標人員簽名後，留存於採購單位，於有澄清時使用之。
三、其餘合格廠商服務建議書交由使用單位辦理後續評選事宜。


六、評選作業流程
	6.0
召開評選委員會議
	範例：「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清單」1.6-1~1.6-3;2.5-1~2.5-3;3.5-1~3.5-3

	6.1

工作小組提出初審意見
	一、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3條規定：「機關成立之工作小組，應依據評選項目或本委員會指定之項目，就受評廠商資料擬具初審意見，載明下列事項，連同廠商資料送本委員會供評選參考：一、採購案名稱。二、工作小組人員姓名、職稱及專長。三、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所報內容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規定。四、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之差異性。」工作小組應先完成初審意見。
二、如時間許可，初審意見在評選會議前即可先送委員參考，讓委員有充足時間審閱。至遲亦應於評選會議時送委員會參考。
三、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7條規定：「工作小組擬具初審意見及本委員會審查、議決等評選作業，以記名方式秘密為之為原則。」
範例：「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清單」1.6-4;2.5-4;3.5-4

	6.2 

是否指定委員預審初審意見
	一、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5條第1項規定：「本委員會作成決議前，得指定委員就工作小組所擬具之初審意見內容預先審查，其審查意見應送本委員會參考。」故委員會得先指定委員預審工作小組初審意見。
二、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7條規定：「工作小組擬具初審意見及本委員會審查、議決等評選作業，以記名方式秘密為之為原則。」

	6.3 

請全體委員預先閱覽廠商企劃書
	一、依行政院工程會頒訂之最有利標作業手冊規定，投標文件可考慮集中於機關場所辦理評選作業，也可以寄送至機關以外的委員先行審閱，寄送企劃書（或服務建議書）予評選委員審閱者，亦應注意以密件處理，並提醒委員留意保密。
二、除非有特殊情形，應保留足夠時間予委員審閱。

	6.4 

評選會議
	一、評選會議除其他說明提及外，應準備之物品及注意事項，建議如下：
1.議程。
2.簽到表。
3.外聘委員出席交通費及領據。
4.出列席人員名牌（視需要決定製作與否）。
5.110V電源。
6.電源延長線。
7.錄音機。
8.投影機、單槍投影機。
9.投影布幕。
10.雷射光筆。
11.麥克風。
12.茶水、必要之點心或餐盒。
13.紙、筆。
14.號碼籤（如廠商須先抽籤決定順序時）。
15.燈光控制。
16.時間紀錄碼表或手錶。
17按鈴。
18.釘書機、膠水。
19.計算機。
20.各委員評選表密封袋。
二、工作小組是否列席，應先請示召集人決定之。為免過程中有採購法令疑義，至少應有採購法專業人員（如採購單位人員）參與。
三、採購評選委員會之評選過程，不適用監辦規定，故免通知監辦單位。

	6.5

出席委員人數是否已達法定人數
	一、出席委員人數是否已達總委員二分之一法定人數。出席委員中之外聘專家、學者人數，至少二人且不得少於出席委員人數之三分之一。
二、根據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9條。
三、若未達法定人數，由主持人宣布流會。

	6.6

作業單位報告事項
	作業單位報告事項有下列幾點：
一、招標情形說明及得進入評選之廠商名稱介紹（必要時廠商名稱得以代號為之）。
二、廠商簡報及答詢程序說明（詳本採購案投標須知第○○點及時間鈴響說明）（不辦理簡報者免）。
三、評審規定簡介。
四、評選作業程序說明。

	6.6.1

主席宣告事項
	主席宜再宣達「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請委員應公正辦理評選，宣達重點如下：
一、本委員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辭職或予以解聘：灱就案件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者。牞本人或其配偶與受評選之廠商或其負責人間現有或三年內曾有僱傭、委任或代理關係者。犴有其他情形足使受評選之廠商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經受評選之廠商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機關提出，經本委員會作成決定者。
二、本委員會委員自接獲評選有關資料之時起，不得就本採購案參加投標、作為投標廠商之分包廠商或擔任工作成員。其有違反者，機關將不決標予該廠商。
三、保密規定：委員及參與評選工作之人員對於受評廠商之資料，除供公務上使用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評選後亦同。
四、簡報詢答注意事項。

	6.6.2

是否有廠商就出席委員公平性提意見
	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14條：「本委員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辭職或予以解聘：……三、委員認為本人或機關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四、有其他情形足使受評選之廠商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經受評選之廠商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機關提出，經本委員會作成決定者。」規定，故應先確認之。

	6.6.3

是否進行工作小組初審意見報告
	一、初審意見應送本委員會供評選參考，故宜先送各委員參考，至遲也應在評選會議時分送各委員。
二、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5條：「本委員會於作成決議前，得指定委員就工作小組所擬具之初審意見內容預先審查，其審查意見應送本委員會參考。」若有指定委員預審初審意見時，則由該委員報告審查意見。
三、由主持人斟酌是否請工作小組報告初審意見。

	6.7 

廠商是否須簡報、答詢
	依招標文件之評選規定判斷之。

	6.7.1

依規定次序請應徵廠商進行簡報及答詢
	一、依招標文件所列之規定決定簡報次序，請廠商進行簡報。
二、簡報時間依招標文件規定。
三、簡報計時之參考：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外，於倒數三分鐘時，按鈴一聲；倒數一分鐘時，按鈴二聲；時間到時按鈴三聲，廠商應立即停止簡報。

	6.8

委員代號
	一、如委員代號要以抽籤方式決定，則現場抽取之。亦可隨機分配各委員代號。
二、此代號並於評選表加註，評分總表上即以此代號代表。

	6.9 

委員評選及簽章
	一、委員評選之依據：廠商之投標文件（企劃書或服務建議書）。
二、有簡報及詢答者，於簡報及詢答完畢後由委員評分，並請委員於評選表上簽章。
範例：「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清單」1.6-5;2.5-5

	6.9.1 

是否屬辦理初評
	一、依招標文件之規定辦理之。
二、分階段辦理評選及淘汰不合格廠商者，不得就分數或權重較低之階段先行評選，並以二階段為原則。

	6.10 

請工作人員統計評分結果
	一、將各委員之評分轉寫於評分總表，並計算各廠商得分情形後，請委員確認並於總表簽名。
二、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6條規定，同一評選項目，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之差異時，依採購評選委員會決議辦理複評，複評結果仍有明顯差異時，由採購評選委員會決議該項評選結果。其議決或決議依規定有下列四種：
1.原評選結果。
2.個別委員評選結果，重計評選結果。
3.原評選結果，重行提出評選結果。
4.評定最有利標。
三、「最有利標作業手冊」有列舉「明顯差異」之幾種態樣，請留意參照（詳細說明請參考「最有利標作業手冊」第肆章第五節之(十三)~(十五)）：
1.評選委員對廠商之評選結果，明顯異於其他委員。
2.評選委員對廠商於個別評選項目之評選結果，明顯異於其他委員。
3.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異。
（本項處理在評選會場上，對承辦採購同仁具有相當大的壓力，處理不慎也可能造成評選委員情緒反應，其處理結果直接影響評選結果，建議多加揣摩）
範例：「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清單」1.7-4;2.6-4;3.6-4

	6.11

是否有廠商通過及格門檻
	一、判斷是否有廠商通過及格門檻。
二、及格門檻應依據招標文件之規定。
三、判定為不及格廠商，不得作為協商對象或最有利標。

	6.11.1

廠商同為第一時
	一、應依招標文件規定之方式加以處理。
二、廠商同為第一時之處理方式種類，可參照流程2.9。

	6.12

密封各委員評選表並請主持人於彌封處簽名
	一、密封各委員評選表並請主持人於彌封處簽名。
二、於有爭議時，須了解內容後再開啟。

	6.13

無法決標是否得以協商
	一、依招標文件之規定，判斷無法決標是否得以協商。
二、機關採行協商措施，應注意列出協商廠商之待協商項目，並指明其優點、缺點、錯誤或疏漏之處；擬具協商程序；參與協商人數之限制；慎選協商場所；執行保密措施；與廠商個別進行協商；不得將協商廠商投標文件內容、優缺點及評分，透露於其他廠商；協商應作成紀錄。（可參考第七階段之規定）

	6.13.1

綜合評選
是否未達三次
	一、以下程序會涉及綜合評選：
1.辦理擇定最有利標或優勝廠商之程序，即為「綜合評選」。
2.第一名有二家以上廠商，擇定較優廠商之方式，應依據招標文件或法令規定為之，再行綜合評選是其中之一。
3.是否辦理協商：經評選結果無法決定最有利標或優勝廠商，得依招標文件規定，於完成協商，並請廠商修正投標文件後，再進行綜合評選。
二、依政府採購法第56條第1項規定，綜合評選不得逾三次。

	6.14 

評選結果是否經出席委員過半之同意
	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9條第1項：「本委員會會議之決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6.15 

無法評定最有利標
	無法評定最有利標時，可宣布廢標，重新招標。

	6.16 

紀錄並請委員簽認
	一、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11條第1項規定：「本委員會會議紀錄，應記載下列事項：一、採購案名稱。二、會議次別。三、會議時間。四、會議地點。五、主席姓名。六、出席及請假委員姓名。七、列席人員姓名。八、記錄人員姓名。九、報告事項之案由及決定。十、討論事項之案由及決議。十一、臨時動議之案由及決議。十二、其他應行記載之事項。」另依同條第2項規定：「前項會議紀錄至遲應於下次開會時分送各出席委員，並予確認。如有遺漏或錯誤，得於紀錄宣讀後，提請主席裁定更正。最後一次會議紀錄應於當次會議結束前作成並予確認。」併請留意辦理。
二、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23條規定，最有利標辦理過程，各次會議均應作成紀錄。紀錄應載明下列事項：
1.委員會之組成、協助評選之人員及其工作事項。
2.方式。
3.廠商名稱。
4.過程紀要。
5.標廠商評選結果。
6.定最有利標者，其理由。
7.委員要求納入紀錄之意見。
8.商紀錄者，應附評選紀錄中。
三、若無法決定最有利標或優勝廠商，則重新公告。
四、若無合格標且必要時（有合格分數以上之廠商時，非屬無合格標），可考慮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規定，簽請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准予改採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宜審慎為之）。
範例：「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清單」1.7-3;2.6-3;3.6-3

	6.17
是否依細則第74條不訂底價
	採不訂底價者，應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74條成立評審價格之評審委員會（得以採購評選委員會代之）審定廠商報價。評審委員會之成立時機，則準用採購法第46條第2項有關底價之訂定時機。
依上述規定，得洽請採購評選委員會代行評審價格之評審委員會職權，審定廠商報價。如有此需要，宜留意及時告知評選委員。

	6.18
評選結果簽報核定
	依「機關異質採購最有利標作業須知」第六條規定：「採購評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辦理廠商評選，應就各評選項目、受評廠商資料及工作小組初審意見，逐項討論後為之。評選結果應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範例：「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清單」1.7-1~1.7-4;2.6-1~2.6-4;3.6-1~3.6-4


七、協商作業流程
	7.1 

確認招標文件已標示得更改之項目
	一、機關評選結果無法評定最有利標時，得就原招標文件已標示得更改項目之內容，採行協商措施。原招標文件未標示得更改之項目者，不得採行協商措施，應予廢標。
二、應就所有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分別協商，並予參與協商之廠商依據協商結果，就協商項目於一定期間內修改該部分之投標文件重行遞送之機會。價格須依協商項目調整者，亦同。

	7.2 

列出協商廠商待協商項目及其優缺錯誤疏漏點
	一、其內容可參考評選委員會之意見，提出個別廠商之優缺、錯誤、疏漏點。
二、原則上由工作小組整理提出。

	7.3 

個別通知協商廠商訂期辦理協商
	一、以機關名義個別通知廠商。
二、政府採購法第57條第2款規定：「機關……採行協商措施者，應依下列原則辦理：一、開標、投標、審標程序及內容均應予保密。……」
三、如廠商之投標文件有待澄清之處，亦應個別通知，並應注意保密事項。

	7.4與個別廠商辦理協商事宜
	一、依政府採購法第57條規定：「協商時應平等對待所有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必要時並錄影或錄音存證。」
二、因「協商」並非採購評選委員會之法定任務項目，故原則上，可機關指定工作小組與廠商協商。

	7.5 

廠商重行遞送投標文件送評選委員會綜合評選
	一、協商後請廠商修正企劃書或服務建議書，再交由工作小組及評選委員會進行綜合評選。
二、機關依採購法第57條採行協商措施時，參與協商之廠商依據協商結果重行遞送之投標文件，其有與協商無關或不受影響之項目者，該項目應不予評選，並以重行遞送前之內容為準。
三、因綜合評選不得逾三次，故協商次數亦受限制（至多二次）。


八、決標作業流程
	8.1

是否屬查核金額以上之案件
	一、判斷是否屬巨額以上之案件。
二、查核金額以上採購，應檢附相關文件函請上級機關派員監辦（除非上級機關有授權自行辦理）。

	8.2

適用最有利標決標紀錄
	一、採購適用最有利標決標者，請使用單位將評選結果之紀錄送採購單位，據以製作決標紀錄。
二、適用最有利標以不訂底價為原則。
三、決標紀錄應請有關人員及廠商簽章後陳核。

	8.2.1

準用最有利標通知優勝廠商辦理議價
	一、如係準用最有利標公開評選者，請使用單位將評選結果之紀錄送採購單位，據以通知第一優勝廠商及監辦人員辦理議價。
二、底價訂定：除非採固定費率者，應訂定底價。底價訂定應依政府採購法第46條及其施行細則第52條、第53條、第54條、最有標評選辦法第22條規定辦理，議價案件應先參考廠商報價或估價單。
三、根據採購法施行細則第73條規定，議價須限制減價次數者，應先通知廠商。
四、根據採購法施行細則第72條規定廠商書面表示減至底價，或照底價再減若干數額者，機關應予接受。
五、除委員會建議改善、錯誤及得議減之價金外，其餘之投標文件內容不宜修改。
六、「最有利標作業手冊」第「肆、三」、「肆、七、(三)」及「肆、七、(四)」等，務請留意遵照。
七、議價應也可能包括議減價格及投標文件其他內容，請據案件需要辦理。
八、前一序位優勝廠商協議不成，得請次優勝廠商及監辦人員辦理議價。

	8.2.1.1
準用最有利標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74條不訂底價
	採不訂底價者，應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74條成立評審價格之評審委員會（得以採購評選委員會代之）審定廠商報價。評審委員會之成立時機，則準用採購法第46條第2項有關底價之訂定時機。
以上為此類型最有利標議價之特別規定，請特別留意參照。

	8.2.2

請次優勝廠商及監辦人員辦理議價
	一、檢附予監辦人員之文件包括議價不成之紀錄。
二、其餘同上述規定。

	8.3

記錄議價結果並請有關人員用印
	一、業已決標時，製作決標紀錄。
二、記錄議價結果並請有關人員簽章。

	8.4

底價決標標價是否低於預算且未逾底價8%
	一、判斷減價後，最低標是否低於預算且未逾底價8%，以決定是否有保留空間。
二、根據採購法第53條規定，決定報超底價之核定權責。原則上如果使用單位提具考量之理由，則納入於開標紀錄陳核。


文件十四：

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
	序號
	錯誤行為態樣
	依據法令

	一、準備招標文件
	（一）
	擅改法律文字，例如：更改或增列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第一百零壹條、第一百零三條之文字。
	採購法第三條。

	
	（二）
	漏記法規規定，例如：漏記採購法第六十三條第二項、第七十條第一項、採購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施行細則）第三十八條等應於招標文件載明之規定。
	

	
	（三）
	曲解法規規定，例如：曲解採購法第五十八條之執行程序。
	

	
	（四）
	違反法規規定，例如：對於機關之決定不得異議。
	採購法第七十四條、第七十五條。

	
	（五）
	不當增列法規所無之規定，例如：規定標封封口蓋騎縫章，否則為無效標；規定投標文件逐頁蓋章，否則為無效標。
	採購法第六條。

	
	（六）
	依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九款、第十款及第五十六條辦理評選(不論金額大小)，未於開標前成立評選委員會。評選委員由代理人出席會議。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三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六條第一項。

	
	（七）
	評選優勝者或評定最有利標之評審項目，除非是固定費率或公布決標價格者外，未將價格納入；或雖將價格納入，但卻單以比較入圍廠商標價之高低為評分基礎，未分析各該廠商標價相對於其他項目評分之合理性。
	最有利標評選辦法。

	
	（八）
	評選優勝者或評定最有利標之評審項目不當或配分與重要性不平衡，例如：規定廠商簡報，十分鐘之簡報，其配分即占20%。
	

	
	（九）
	招標文件中之資料錯誤，例如：數量或數據有誤；前後矛盾；引用過時或失效之資料。
	行政疏失。

	
	（十）
	招標文件中之履約條款違反公平合理原則，例如：履約期限過短；逾期違約金過高。
	採購法第六條。

	
	（十一）
	招標文件過簡，例如：未載明終止或解除契約條件、查驗或驗收條件；未載明依政府採購法令辦理
	採購法第二十九條第三項。

	
	（十二）
	未預為防範問題之發生，例如：履約期限為日曆天者未載明特定假日是否計入；未規定廠商投保必要之保險。
	行政疏失。

	
	（十三）
	意圖規避法規之適用而將案件化整為零招標。
	採購法第十四條。

	
	（十四）
	認定採購金額之方式錯誤，例如：分批辦理採購，未依各批合計總金額認定其採購金額；未將含有選購或後續擴充項目金額計入。
	施行細則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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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不當限制競爭，例如：限廠商代表於開標當時必須攜帶與投標文件所用相同之印鑑，否則無權出席。
	採購法第六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七條等。

	
	（十六）
	製造不必要之陷阱，例如：可在標價欄位印上「整」字卻不印，而規定廠商未寫「整」字即為無效標。
	

	
	（十七）
	未使用工程會之範本，致錯漏頻生。
	行政疏失、採購契約要項第一點。

	
	（十八）
	以單價決標者，未載明預估數量或採購金額上限。
	施行細則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第六十四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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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一）
	訂定之廠商資格為「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以下簡稱資格標準）所無或違反或較該標準更嚴格之規定。
	採購法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資格標準。

	
	（二）
	非特殊或巨額採購卻規定特定資格。
	採購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資格標準第五條

	
	（三）
	訂定特定資格未依該標準評估廠商家數及檢討有無限制競爭。
	資格標準第十三條。

	
	（四）
	過當之資格，例如：乙等營造業承攬限額內之工程卻限甲等營造業方可投標。
	採購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資格標準第三條第三項

	
	（五）
	限非屬法規規定之團體之會員方可投標，例如：某協會之會員。
	採購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資格標準第三條至第五條。

	
	（六）
	限公部門(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公立學校)之實績
	資格標準第十四條。

	
	（七）
	限國內之實績。
	

	
	（八）
	限特定地區公會之會員。
	採購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資格標準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

	
	（九）
	不當限制特定公會之會員方可投標。
	

	
	（十）
	繳納營業稅證明限當期者。
	資格標準第三條第五項。

	
	（十一）
	信用證明限公告日後所取得者。
	資格標準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

	
	（十二）
	資本額限公告日前者。
	資格標準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

	
	（十三）
	限取得ISO9000系列驗證者。
	採購法第六條第一項，工程會八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工程管字第8808399號函釋例。

	
	（十四）
	投標當時即必須於指定地區設有分公司或維護站。
	資格標準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

	
	（十五）
	限定投標廠商之所在地。
	資格標準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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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投標當時即必須擁有指定之設備。
	資格標準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

	
	（十七）
	不考慮資格文件之性質而規定廠商檢附正本。
	資格標準第十條第一項。

	
	（十八）
	限開標當時必須攜帶資格文件正本。
	

	
	（十九）
	以已停止使用之投標比價證明書為廠商資格文件。
	非屬資格標準第二條至第五條規定範圍。

	
	（二十）
	投標時須檢附原廠製造證明、原廠代理證明、原廠願意供應證明、原廠品質保證書。
	非屬資格標準第二條至第五條規定範圍、採購法第三十七條。

	
	（二十一）
	以小綁大，例如：規定重要項目之分包廠商必須具備某一特定之資格條件，而具備該資格條件之分包廠商甚少；規定投標廠商投標時須取得特定材料供應商之授權同意書。
	採購法第六條、第三十七條。

	
	（二十二）
	規定之資格與履約能力無關，例如：採購病床時規定投標廠商須具備藥商許可執照。
	採購法第三十七條。

	
	（二十三）
	限定國內廠商投標時須檢附與國外廠商技術合作之證明。
	採購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資格標準第三條至第五條。

	三、規格限制競爭
	（一）
	抄襲特定廠商之規格資料。
	採購法第二十六條。

	
	（二）
	超出需求或與需求無關之規格。
	

	
	（三）
	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指定特定廠牌之規格或型號或特定國家或協會之標準而未允許同等品。
	採購法第二十六條，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

	
	（四）
	型錄須蓋代理廠商之章。
	採購法第六條、第二十六條 。

	
	（五）
	型錄須為正本。
	

	
	（六）
	限型錄上之規格必須與招標規格一字不差。
	

	
	（七）
	不論產品大小都要有型錄。
	

	
	（八）
	非屬必要卻限不同組件須由相同廠牌所組成。
	採購法第二十六條，工程會九十年十一月九日工程企字第90043793號令。

	
	（九）
	限取得正字標記而未允許同等品競標，或以ISO9000系列驗證證書作為產品規範。
	採購法第二十六條，工程會八十八年九月十四日工程企字第8814260號函釋、八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工程企字第8816968號函釋。

	
	（十）
	所標示參考之廠牌不具普遍性或競爭性，例如：同一代理商代理；雖由不同代理商代理而該等代理商間因屬家族或關係企業而不具競爭性；已不製造；參考之廠牌空有其名而無法聯絡，致生同等品爭議。
	採購法第二十六條，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

	三

、

規

格

限

制

競

爭
	（十一）
	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指定進口品。
	採購法第六條、第二十六條。 

	
	（十二）
	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無條約協定關係卻指定特定國家之進口品。
	

	
	（十三）
	引用已停止使用之內政部七十一台內營字第七七六七九號函及七十四台內營字第三五七四三八號函「有關建材同等品之定義及使用時機案」之規定。
	採購法第三條。

	四

、

押

標

金

保

證

金
	（一）
	違反採購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限制押標金保證金之繳納方式。
	採購法第三十條第二項。

	
	（二）
	押標金金額逾規定上限。
	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以下簡稱押保辦法）第九條。

	
	（三）
	拒絕接受未載明受款人之銀行支票。
	押保辦法第七條第一項 。

	
	（四）
	未規定廠商以現金繳納押標金者，應於截止投標期限前繳納至機關指定之收受處所或帳戶。
	押保辦法第六條第一項。

	
	（五）
	截止投標期限後允許廠商補繳納押標金。
	

	五

、

決

定

招

標

方

式
	（一）
	公告金額以上之工程採購，涉及營造或土木包工業者，採選擇性招標建立一合格廠商名單用於所有不同性質之工程案。
	採購法第六條，工程會八十九年一月十九日工程企字第88022422號函及一百零三年十月二十日工程企字第10300366250號函釋例。

	
	（二）
	自創法規所無之招標方式，例如：以公開招標方式評選優勝廠商議價；以公開評選方式評選廠商後辦理比價。
	採購法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三條。

	
	（三）
	誤用招標方式，例如：採公開招標卻就資格標單獨招標。
	採購法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三條，施行細則第四十四條第一項。

	
	（四）
	圖特定廠商利益而以議價或比價方式辦理。
	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

	
	（五）
	未達公告金額而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購，通案以議價或比價方式辦理，未公開取得報價單。
	採購法第四十九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二條第一項。

	
	（六）
	決標原則不適宜，例如：宜採最有利標者卻採最低標；宜採複數決標者卻未採行。
	採購法第六條。

	
	（七）
	濫用採購法第一百零五條除外規定。
	採購法第一百零五條，特別採購招標決標處理辦法

	六

、

刊

登

招

標

公

告
	（一）
	漏刊公告，例如：依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九款至第十一款辦理限制性招標，未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採購法第二十七條、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行辦法(以下簡稱公報發行辦法)第四條。

	
	（二）
	誤刊公告，例如：招標公告誤刊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公告；公開招標公告誤刊「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公告金額以上之案件誤登未達公告金額且未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以「公開取得」三家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方式辦理者，於辦理公告上網作業時，誤上「公開招標」之網頁。
	採購法第二十七條，公報發行辦法。

	
	（三）
	採購案之屬性歸類錯誤(故意或過失)，例如：工程保險誤登為工程案，藉以適用較高之查核或巨額採購金額，或使廠商遺漏參與機會。
	採購法第七條。

	
	（四）
	公告內容未完全符合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行辦法之規定，例如：漏填、錯填、未詳實填寫(以「詳招標文件」一語帶過)。
	採購法第二十七條，公報發行辦法。

	
	（五）
	等標期違反規定，例如：未考慮案件之複雜度逕依等標期法定下限訂定等標期。
	採購法第二十八條，招標期限標準。 

	
	（六）
	招標文件有保留增購權利卻未於招標公告載明。
	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七款。

	
	（七）
	流標或廢標後大幅修改招標文件重行招標，卻仍依採購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以第二次招標處理。
	施行細則第五十六條。

	
	（八）
	公告內容與招標文件之內容不一致，例如：截止投標期限不一致。
	行政疏失。

	
	（九）
	上網傳輸公告未確定傳輸成功致實際傳輸失敗未刊登公告。
	採購法第二十七條，公報發行辦法。

	七

、

領

標

投

標

程

序
	（一）
	招標文件未能自公告當日至截止投標期限期間供廠商親自及郵遞領取，例如：延後開始領標時間；縮短領標時間；限親自領取；限郵遞領取；對親自及郵遞領取訂定不同之截止期限。
	採購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

	
	（二）
	僅標示供領標投標之郵政信箱。
	

	
	（三）
	限使用機關之標封否則投標無效。
	採購法第六條、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施行細則第二十九條。

	
	（四）
	招標文件索價過高。
	施行細則第二十八條之一

	
	（五）
	允許廠商於開標前領回投標文件或開啟標封更改其內容。
	採購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第四款，施行細則第三十二條。

	
	（六）
	詢問領標廠商名稱或索取名片。
	採購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

	
	（七）
	以招標文件售罄為由妨礙廠商領標。
	

	
	（八）
	招標公告上之廠商資格內容過簡，致廠商誤付費領標，而機關拒退費，例如：僅填寫「詳招標文件」。
	採購法第六條、工程會八十九年六月十八日工程企字第89014544號函釋例。

	八、開標程序
	（一）
	誤解開標之意義為開價格標。
	採購法第四十五條，施行細則第四十八條第一項。

	
	（二）
	開標前之應辦程序未辦妥，例如：漏通知上級機關監辦；底價尚未訂定；無人主持。
	採購法第三條。

	
	（三）
	開標前當場宣布補充規定或變更招標文件內容。
	採購法第二十七條、第四十一條。

	
	（四）
	開標後更改底價。
	採購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

	
	（五）
	開標時間未到即先開啟廠商標封審標。
	採購法第四十五條，施行細則第四十八條第一項。

	
	（六）
	截止投標時間與開標時間相隔天數過長。
	施行細則第四十九條之一

	
	（七）
	開標紀錄記載不全。
	施行細則第五十一條。

	
	（八）
	廠商未依通知出席開標即視為無效標。
	採購法第五十條，第六十條。

	
	（九）
	採分段開標，卻先辦理價格標後再審查資格或規格標。
	施行細則第四十四條。

	
	（十）
	訂定底價時機不符合規定，例如：議價前未參考該議價廠商之報價或估價即訂定底價。
	採購法第四十六條，施行細則第五十四條。

	
	（十一）
	對於監辦人員提出之正確意見不予理會。
	施行細則第十一條第三項，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七條第二項。

	
	（十二）
	監辦人員逾越監辦職權提出不妥適之意見。
	採購法第三條。

	
	（十三）
	未依採購法第五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秘密開標審標。
	採購法第五十七條第一款

	九、審標程序
	（一）
	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逐項確實審查，先以嚴格之規定排除競爭者，再故意放水或護航讓不合規定者通過審查。
	採購法第六條、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

	
	（二）
	對於圍標事證缺乏警覺性。
	採購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五十條第一項、第八十七條、第一百零一條。

	
	（三）
	不必公開審標卻公開審標，致洩漏個別廠商資料。
	採購法第三十四條第四項

	
	（四）
	誤以為開標當日必須審標完畢。
	誤解。

	九、審標程序
	（五）
	誤以為審標結果必須有三家廠商合格方得決標。
	採購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施行細則第五十五條。

	
	（六）
	對於偽造外國廠商簽名、變造外國廠商文件缺乏警覺性。
	採購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第五十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一條。

	
	（七）
	資格文件之中文譯文雖符合招標文件規定，但未注意原文不符合招標文件規定。
	施行細則第三十七條。

	
	（八）
	投標文件審查結果，未通知投標廠商。
	採購法第五十一條第二項，施行細則第六十一條

	
	（九）
	私下洽投標廠商協助審查其他廠商之投標文件。
	採購法第三十四條、第五十一條。

	
	（十）
	允許投標廠商查看其他廠商之投標文件。
	採購法第三十四條第四項

	
	（十一）
	決標程序錯亂，例如：決標後再審查樣本規格或投標文件所載廠牌設備、材料之規格。
	採購法第五十二條、施行細則第四十四條。

	
	（十二）
	評選委員會未依採購法第九十四條規定組成或開會。
	採購法第九十四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

	
	（十三）
	評選委員未親自辦理評選或未依規定迴避。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六條第一項、第十四條。

	十

、

決

標

程

序
	（一）
	未依採購法第六十一條及第六十二條刊登或傳輸決標資訊，或傳輸之資料錯誤或不完整，例如：以單價決標時未傳輸預估總價；未登載廠商是否為中小企業；採限制性招標於決標後未依採購法第六十一條及第六十二條刊登或傳輸決標資訊；未登載採限制性招標所依據之法條；得標廠商為外國廠商卻登載係我國之中小企業；未公告底價或未敘明不公開底價之理由；未依規定公告決標金額；未登載決標原則。
	採購法第六十一條、第六十二條，施行細則第八十四條，公報發行辦法第十三條至第十五條。

	
	（二）
	未保留至少一份未得標廠商已開標之文件。
	施行細則第五十七條。

	
	（三）
	未保留至少一份得標廠商遞送之資格文件影本。
	

	
	（四）
	除應保留之投標文件外，拒絕發還其他投標資料。
	

	
	（五）
	不同數量之二項以上標的，以單價和決標。
	施行細則第六十四條之一

	
	（六）
	不考慮廠商單價是否合理而強以機關預算單價調整廠商單價。
	採購法第六條，第五十八條。

	
	（七）
	標價偏低，未經分析逕行決標，或未通知廠商說明即逕通知繳納差額保證金，或未繳納差額保證金前即決標而於決標後通知繳納差額保證金。
	採購法第五十八條，工程會九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工程企字第9200123081號函釋例。

	
	（八）
	標價偏低，通知廠商提出繳納差額保證金時，允許以押標金或將繳納之切結書代替繳納行為。
	採購法第五十八條，押保辦法第三十條。

	十

、

決

標

程

序
	（九）
	標價偏低，通知廠商提出說明時，未注意該廠商與其他廠商間是否有異常或不正當之行為，而給予與次低標串通之可乘之機。
	採購法第五十八條，工程會九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工程企字第9200123081號函釋例。

	
	（十）
	對於廠商自稱報價錯誤之處置失當，例如：廠商只含糊自稱報價錯誤，機關未探究錯誤之情形是否屬實及是否有採購法第五十八條之情形，逕不決標予該廠商，予不肖廠商轉手予次低標獲取利差之機會。
	

	
	（十一）
	規定決標後樣品檢驗不合格不發還押標金。
	採購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

	
	（十二）
	使用工程會之招標投標簽約三用格式，卻規定廠商決標後須至機關簽約。
	誤解。

	
	（十三）
	議價案未於議價前參考廠商之報價或估價單訂底價。
	施行細則第五十四條第三項。

	
	（十四）
	決定最有利標後再洽廠商減價。
	採購法第五十六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 

	
	（十五）
	決定最有利標時未經評選委員會過半數之決定或機關首長之決定。
	採購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九條。

	
	（十六）
	訂有底價之採購，廠商報價已在底價之內（包括平底價），機關未予決標，而要求廠商減價。
	採購法第五十二條，施行細則第六十九條，第七十二條第二項。

	
	（十七）
	未更改招標文件內容而重行訂定之底價，除有正當理由外（例如匯率大幅波動影響底價之訂定），較廢標前合格廠商之最低標價為高。
	採購法第六條、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十八）
	決標紀錄記載不全。
	施行細則第六十八條。

	十

一

、

可能有圍標之嫌或宜注意之現象
	（一）
	不肖人士蒐集領標廠商名稱。
	採購法第二十九條，第三十四條第二項。

	
	（二）
	領標投標期間於機關門口有不明人士徘徊。
	採購法第二十九條，第三十四條第二項，第八十七條。

	
	（三）
	繳納押標金之票據連號、所繳納之票據雖不連號卻由同一家銀行開具、押標金退還後流入同一戶頭、投標文件由同一處郵局寄出、掛號信連號、投標文件筆跡雷同、投標文件內容雷同。
	採購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五十條第一項，工程會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工程企字第09100516820號令。

	
	（四）
	以不具經驗之新手出席減價會議。
	　

	
	（五）
	代表不同廠商出席會議之人員為同一廠商之人員。
	採購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五十條第一項，工程會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工程企字第09100516820號令。

	十一、可能有圍標之嫌或宜注意之現象
	（六）
	偽造外國廠商簽名。
	採購法第五十條第一項。

	
	（七）
	變造外國廠商文件。
	

	
	（八）
	不同投標廠商提出由同一廠商具名之文件，例如授權各該不同廠商對同一案件投標。部分投標廠商未繳押標金。
	採購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五十條第一項。

	
	（九）
	廠商標封內為空白文件、無關文件或空無一物。
	

	
	（十）
	明顯不符合資格條件之廠商參與投標。
	

	
	（十一）
	廠商間相互約束活動之行為，例如：彼此協議限制交易地區、分配工程、提高標價造成廢標、不為投標、不越區競標、訂定違規制裁手段、為獲得分包機會而陪標。
	

	
	（十二）
	廠商間彼此製造競爭假象，誤導招標機關而取得交易機會。
	

	十

二

、

履

約

程

序
	（一）
	未確實辦理履約管理，例如：廠商使用非法運輸工具；使用非法外勞；未落實勞工安全；亂倒廢棄物；不宜雨天施工者未予制止。
	採購法第三條、第六十三條、第七十條。

	
	（二）
	查驗或驗收作業不實，例如：依廠商建議之區域鑽心取樣。
	採購法第六十三條、第七十條、第七十二條。

	
	（三）
	有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而未通知廠商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或通知時未附記救濟程序及期限或附記錯誤；或答復異議時未附記救濟程序及期限。
	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百零二條，施行細則第一百零九條之一。

	
	（四）
	未將國內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之廠商資料彙送至主管機關決標資料庫。
	公報發行辦法第十四條。

	
	（五）
	對於轉包行為視若無睹。
	採購法第六十五條、第六十六條、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十一款。

	
	（六）
	代表廠商出席會議之人員為未得標廠商之人員。
	採購法第五十條第一項、第六十五條、第六十六條、第八十七條、第一百零一條。

	
	（七）
	刁難廠商使用同等品。
	採購法第二十六條、第八十八條，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採購契約要項第二十一點，工程會九十年十一月九日工程企字第90043793號令。

	
	（八）
	未規定主要部分卻刁難廠商分包。
	採購法第六十五條、第六十七條，施行細則第八十七條。

	十

二

、

履

約

程

序
	（九）
	任意允許廠商辦理契約變更。
	採購法第六條、採購契約要項第二十一點，工程會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工程企字第91012359號函釋例。

	
	（十）
	全部不發還保證金之情形過當。
	押保辦法第二十條。

	
	（十一）
	補助或委託機關未盡到監督法人或團體依採購法辦理之責任。
	採購法第四條、第五條，施行細則第二條至第四條

	
	（十二）
	未依規定期限驗收或付款。
	採購法第六條、第七十一條第一項，施行細則第九十二條至第九十五條。

	十

三

、

其

他

不

法

不

當

行

為
	（一）
	利用職務關係對廠商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回扣、餽贈、優惠交易或其他不正利益。
	採購人員倫理準則（以下簡稱倫理準則）第七條第一款。

	
	（二）
	接受與職務有關廠商之食、宿、交通、娛樂、旅遊、冶遊或其他類似情形之免費或優惠招待。
	倫理準則第七條第二款。

	
	（三）
	不依法令規定辦理採購。
	採購法第三條，倫理準則第七條第三款至第五款。

	
	（四）
	妨礙採購效率(例如一再開標流標廢標不知檢討)。
	

	
	（五）
	浪費國家資源(例如呆料、存貨過多仍繼續採購；為消化預算而辦理不必要之採購)。
	

	
	（六）
	未公正辦理採購(例如未執行利益迴避)。
	採購法第六條，第十五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十四條，倫理準則第七條第六款。

	
	（七）
	洩漏應保守秘密之採購資訊。
	採購法第三十四條，倫理準則第七條第七款。

	
	（八）
	利用機關場所營私或公器私用。
	倫理準則第七條第八款。

	
	（九）
	利用職務關係募款或從事商業活動。
	倫理準則第七條第九款。

	
	（十）
	利用職務所獲非公開資訊圖私人不正利益。
	倫理準則第七條第十款。

	
	（十一）
	於機關任職期間同時為廠商所僱用。
	倫理準則第七條第十一款

	
	（十二）
	於公務場所張貼或懸掛廠商廣告物。
	倫理準則第七條第十二款

	
	（十三）
	利用職務關係媒介親友至廠商處所任職。
	倫理準則第七條第十三款

	
	（十四）
	利用職務關係與廠商有借貸或非經公開交易之投資關係。
	倫理準則第七條第十四款

	
	（十五）
	要求廠商提供與採購無關之服務。
	倫理準則第七條第十五款

	
	（十六）
	為廠商請託或關說。
	採購法第十六條、倫理準則第七條第十六款。

	
	（十七）
	意圖為私人不正利益而高估預算、底價或應付契約價金，或為不當之規劃、設計、招標、審標、決標、履約管理或驗收。
	採購法第六條、第四十六條，倫理準則第七條第十七款。

	十三、其他不法不當行為
	（十八）
	藉婚喪喜慶機會向廠商索取金錢或財物。
	倫理準則第七條第十八款

	
	（十九）
	從事足以影響採購人員尊嚴或使一般人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事務或活動。(例如與廠商人員結伴出國旅遊)
	倫理準則第七條第十九款。

	
	（二十）
	以不具專業採購能力或經驗之人員辦理採購。
	採購法第九十五條。

	
	（二十一）
	遇有犯採購法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條罪之嫌者未通知檢警調單位。
	採購法第三條、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條。

	
	（二十二）
	未依工程會、上級機關或監辦單位之通知改正錯誤
	採購法第三條。

	
	（二十三）
	漠視廠商之異議或合理、善意之建議。
	採購法第七十五條、第八十四條，施行細則第一百零五條之一。

	
	（二十四）
	適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法)之委外案件，誤用採購法或逕以出租方式辦理。
	促參法第2條、採購法第2條、第99條、工程會93年6月16日工程技字第09300234640號函釋例。


文件十五：契約變更主要程序及法令
（資料來源：政府採購鑽石法則，103.05.08永然出版社，作者：林炳坤，審訂者：李永然、楊清敏）
1、 辦理契約變更主要作業程序
提醒：務請先區分係由「機關提出契約變更（「採購契約要項」）第二十點」或「廠商提出契約變更（「採購契約要項」第二十一點）」，再行參照下列規定。
一、機關提出契約變更－新增項目之單價
· 機關辦理工程採購，其須辦理契約變更而有新增非屬原契約數量清單內所列之工程項目者（不包含漏列項目），該新增工程項目單價編列方式，應以原預算相關單價分析資料為基礎，並考慮市場價格波動情形。其底價訂定，並應符合政府採購法第46條規定。（摘錄工程會第90027293號）
二、機關提出契約變更－漏項單價之核算
· 契約原有項目之數量，依原單價給付較為合理。如經廠商舉證，確認機關原指定該等項目之工法或製程不可行，方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另行議價。
· 漏項之情形如係可歸責於機關（含設計單位）之因素，自應給付廠商。其屬契約已有項目之數量漏列者，依契約單價給付；如確屬契約項目漏列，且未於其他項目中編列者，得辦理契約變更另議單價。（摘錄工程會第9500459150號）
三、廠商提出契約變更－提出比較表（包含價金）
· 廠商得敘明理由，檢附規格、功能、效益及價格比較表，徵得機關書面同意後，以其他規格、功能及效益相同或較優者代之。但不得據以增加契約價金。其因而減省廠商履約費用者，應自契約價金中扣除。（採購契約要項第21點、各類型契約範本）
· 審查機制：自行審查、開會審查、委託審查擇一。（政府採購法第二十六條執行注意事項第十二點、第十三點）
· 關於機關同意廠商依「採購契約要項」第21點及契約之規定辦理契約變更，其涉及契約新增項目議價之情形，茲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16款認定得採限制性招標，復請查照。（摘錄工程會第9100422150號）
四、新增項目迫於時效之考量，可先估驗付款再辦理議價程序
· 經雙方書面確定之契約變更，其新增項目尚未經議價程序議定單價者，得依機關核定此一項目之預算單價，以＿%估驗計價給付估驗款。（摘錄契約範本）
五、契約變更與變動價金之稅捐問題
· 依契約價金總額結算。因契約變更致履約標的項目或數量有增減時，就變更部分予以加減價結算。若有相關項目如稅捐、利潤或管理費等另列一式計價者，應依結算總價與原契約價金總額比例增減之。但契約已訂明不適用比例增減條件者，不在此限。（契約範本－契約價金之給付）
六、免除議價程序之條件
· 機關依本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規定辦理原有採購之後續擴充，議價程序不得免除。如原招標文件之後續擴充條件載明係以原契約條件及價金續約核算付款，得以換文方式辦理，免召開議價會議。 （摘錄工程會第09400096190號）
· 辦理原有契約工程項目數量之增減，其議價程序不得免除。如該契約價金之給付係依實際施作之項目及數量給付，且僅係原有契約工程項目數量之增減，並在契約金額容許範圍內者，得以換文方式辦理，免召開議價會議。（摘錄工程會第09500221470號）
七、實作數量與契約數量不符時應於結算驗收前辦理變更
· 有關契約規定以實作數量計價者，其結算數量與契約數量不符時，在辦理結算驗收前，依本會所頒「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表」有關契約變更之規定辦理，尚屬合理可行，乃首揭會議綜合各與會機關意見之結論。…（摘錄工程會第90033154號）
八、驗收不符之輕微瑕疵亦可採契約變更方式解決
· 情節不重大，可參照本法第72條第2項規定之精神採減價收受，或採雙方協議契約變更之方式處理，毋需辦理部分解除或終止契約。貴院本於權責執行契約時，尤應注意比例原則之適用。（摘錄工程會第89006102號）
十二、需配合政府法令而變更者
· 勞工退休金條例(新制)施行，其涉及必須增加提撥勞工退休金之費用而須辦理契約變更者。（摘錄工程會第9400303980號）
十三、變更之部分其累計金額的計算方式
· 變更部分之累計金額，指契約價金變更之「加帳金額」及「減帳絕對值」合計之累計金額。（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表）
十四、契約變更之生效，應經雙方以書面紀錄並簽名或蓋章
· 契約變更，非經機關及廠商雙方之合意，作成書面紀錄，並簽名或蓋章者，無效。（要項第21點－契約變更）
十五、契約變更之監辦規定
· 應依主管機關頒布之「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表」辦理。
十六、契約變更後之公告、彙送
· 決標金額應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決標公告，或辦理定期彙送決標資料。如有契約變更或加減價之情形，致原決標金額增加者，該增加之金額，亦應依上揭規定辦理公告、彙送。（摘錄工程會第89018990號）
十七、其他規定（「採購契約要項」及契約範本－契約變更及轉讓）
· 廠商於機關接受其所提出須變更之相關文件前，不得自行變更契約。除機關另有請求者外，廠商不得因前款之通知而遲延其履約期限。
· 機關於接受廠商所提出須變更之事項前即請求廠商先行施作或供應，其後未依原通知辦理契約變更或僅部分辦理者，應補償廠商所增加之必要費用。
貳、契約變更主要類型之法令依據
一、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4款辦理之情形
· 法規條文內容：「原有採購之後續維修、零配件供應、更換或擴充，因相容或互通性之需要，必須向原供應廠商採購者。」
· 函示（一）：契約總價上限之外，有辦理後續擴充之必要而須向得標廠商議價者。（摘錄工程會第8815350號）
二、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辦理之情形
· 法規條文內容：「在原招標目的範圍內，因未能預見之情形，必須追加契約以外之工程，如另行招標，確有產生重大不便及技術或經濟上困難之虞，非洽原訂約廠商辦理，不能達契約之目的，且未逾原主契約金額百分之五十者。」
· 函示（一）：機關辦理工程採購，以實做實算結算之合約，於辦理期間因未能預見之情形，須辦理追加。（摘錄工程會第8809996號）
· 函示（二）：公告金額以上工程，以實做實算結算之合約，於辦理期間因未能預見之情形，致有結算時超出合約金額者，仍應依本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辦理。（摘錄工程會第8808836號）
· 函示（三）：機關依本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規定辦理追加契約以外之工程時，得另案簽訂契約或以變更原契約方式為之。（摘錄工程會第88022627號）
· 函示（四）：機關辦理「變更設計」之程序，可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譬如本法第12條第2項、第22條第1項第6款或「採購契約要項」參「契約變更」之規定。（摘錄工程會第8810161號）
三、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辦理之情形
· 法規條文內容：「原有採購之後續擴充，且已於原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敘明擴充之期間、金額或數量者。」
· 函示（一）：契約總價上限之外，有辦理後續擴充之必要而須向得標廠商議價者。（摘錄工程會第8815350號） 
· 相關規定（二）：由機關決定增購，且已於原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敘明機關得就原標的決定增購之期間、數量或金額。不論原契約金額大小，在該得增購之期間、數量或金額以內，依原招標文件及契約規定辦理者。（摘錄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表）
四、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16款辦理之情形
· 法規條文內容：「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 函示（一）：採購契約價金之給付係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給付，其實際施作或供應結果較原契約金額有增減而須辦理契約變更或加減價者。（摘錄工程會第8900836號）
· 函示（二）：機關同意廠商依「採購契約要項」第21點及契約之規定辦理契約變更。（摘錄工程會第9100422150號）
· 函示（三）：契約項目及單價如不敷需要，於契約總價上限內，得依採購契約要項第20條(機關通知廠商變更契約)或第21條(廠商要求變更契約)之規定辦理契約變更。（摘錄工程會第8815350號）
· 函示（四）：變更方式與範圍契約未規定－參考契約要項及契約範本（摘錄工程會第8811216號）
· 相關規定（五）：採契約價金總額結算給付者，未列入清單之項目或數量，其已於契約載明應由廠商施作或供應或為廠商完成履約所必須者，仍應由廠商負責供應或施作，不得據以請求加價。如經機關確認屬漏列且未於其他項目中編列者，得以契約變更增加契約價金。（摘錄採購契約範本－契約價金之調整）
文件十六：替代方案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六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八八）工程企字第八八○六一○○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九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九一）工程企字第九一○二四八三四號令修正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機關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允許投標廠商於截止投標期限前提出替代方案者，招標文件應訂明下列事項：
一、廠商得提出替代方案之技術、工法、材料或設備之項目。
二、替代方案應包括之內容。
三、替代方案標封於主方案經審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後，再予開封及審查。
四、替代方案不予審查之情形。
五、採用替代方案決標之條件。
六、以替代方案決標後得標廠商應遵循之事項。
七、得標廠商未能依替代方案履約之處置方式。
八、廠商提出替代方案應遵循之其他事項。
前項招標之等標期，機關應視案件之性質及廠商準備替代方案所需時間合理訂定之。

	第三條   廠商依前條規定提出替代方案者，替代方案應單獨密封，標封外標示其為替代方案，且每一項目以提出一個替代方案為限，並須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提出主方案。

	第四條   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替代方案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替代方案之項目及其詳細說明。
　　二、替代方案與主方案差異之處。
　　三、替代方案確可縮減工期、減省經費或提高效率等效益之理由。
　　四、替代方案可能涉及之各種有利與不利情形及效益分析。
　　五、招標文件規定之其他事項。

	第五條   依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替代方案不予審查之情形如下：
　　　一、廠商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提出主方案者。
　　　二、主方案經審查不合於招標文件之規定者。
　　　三、廠商提出之替代方案與招標文件中規定允許提出替代方案之項目無關者。
　　　四、廠商提出之替代方案不合規定程式者。

	第六條   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採用替代方案決標者，應不降低招標文件所規定之原有功能條件，且與主方案比較結果確能縮減工期、減省經費或提高效率。
　　　　　替代方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採用。但招標文件規定得協商更改之項目或廠商提出之替代方案經綜合評估各有利不利情形，其總體效益更有利於機關者，不在此限。
　　　一、降低招標文件所規定之原有功能條件。
　　　二、延長主方案之工期。
　　　三、增加主方案之經費。
　　　四、降低主方案之效率。
　　　五、對機關辦理之其他採購有造成類似前四款情形之一之虞。
　　　六、替代方案可縮減工期、減省經費、提高效率或其他效益之情形，低於招標文件所定條件。
　　　七、替代方案顯不可行。
　　　　　前項第三款經費之計算，應考量後續使用或營運成本、維修成本、殘值、報廢處理費用等。

	第七條   依第二條第一項第六款採用替代方案決標者，廠商於決標後須提出之資料及提出時限，應預留機關所定審查作業之時間。廠商履行替代方案所需之調查、研究、試驗、設計等費用，由廠商負擔或包含於標價中。機關實施替代方案所增加之必要費用，亦同。

	第八條   得標廠商未能依投標時提出之替代方案履約，或履行替代方案有第六條第二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機關應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並得追償損失。但廠商願以替代方案之標價改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主方案履約，且原決標係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低標方式辦理者，不在此限。
前項改依主方案履約者，其履約期限之計算，應自原替代方案開始履約日起算，且不得扣除履行替代方案所費時間。

	第九條   機關允許廠商於得標後提出替代方案者，招標文件應訂明下列事項：
一、替代方案應包括之內容。
二、替代方案不予審查之情形。
三、採用替代方案之條件。
四、採用替代方案後，廠商應遵循之事項。
五、廠商未能依替代方案履約之處置方式。
六、廠商提出替代方案應遵循之其他事項。

	第十條   廠商依前條規定提出替代方案者，應於使用前提出，並預留機關所定審查作業所需時間。其提出、審查、採用或不採用替代方案所費時間，不得因而延長履約期限。
　　　　　機關審查替代方案所需費用，由廠商負擔。

	第十一條    依第九條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定事項，準用第四條至第七條規定。

	第十二條    廠商於得標後提出替代方案，而未能依替代方案履約，或履行替代方案有第六條第二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機關應終止或解除契約，並得追償損失。但廠商願改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主方案或其他對機關更有利之方式履約者，不在此限。
前項改依主方案或其他方式履約者，機關為處理該方案所增加之必要費用，由廠商負擔。其履約期限之計算，應自原契約開始履約日起算，且不得扣除履行替代方案所費時間。

	第十三條    機關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允許廠商於得標後提出替代方案且定有獎勵措施者，其獎勵額度，以不逾所減省契約價金之百分之五十為限。所減省之契約價金，並應扣除機關為處理替代方案所增加之必要費用。

	第十四條    機關審查替代方案，得視個案情形成立審查小組為之，並得邀請專家、學者、規劃設計者與會協助。必要時並得將替代方案之一部或全部委託審查。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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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1.jpg]AT Ea

Edible rapeseed oil { low erucic acid)

TERAEE AEEEARBE RO RETH L AN RS REE 2%

WF -

mEEs

20 B AFRAIEEHN - HE - HEe REENISN HARRE UMY
HeRUAMEERZ BAETL M ABEUGERN -

22 pfusc EHEAIEE TR, HEAE LARREMARNEHSDLAEE
ERZ BAEEALMABEUEERS -

REEHSEIZRE -

WE S A

EEBE  BRRI | EHEE  B% RN
P 24 N iy
% EFRMRES0
B e208

EiF it A e

K 5 B4 & B (%m/m) 02T
23 B (% mim) 0,05

B (20T /20C) 0,914,920
1 4t % (ND0T) 14651467

@ 105128
&1L (mg KOH/g O11)

5 (L8 (il equivalents of )
active oxygenfkg Oil) TOLF

4@ $85.5/h 151 H
C6: 0

Fi B B oL B (%) C8: 0
C1o: o

2 M AK B ¥ A BY

MU EA 9% 5 A ERENEE R AE TG





CNS2271

[image: image2.jpg]CNS 2271, N 5053 —2—

51.0~70.0
15.0~30.0

e A B 9 (5% )

AMERFEMETE -

SREER EHSAEAMBEECZARE -

FEERET AREAE MEAFRLE HOLHHERSTRRGELEESRZ" 8
RBAFRDLEEEE, ARERME NI RORBENZET ERERRE
EHEHEEAMEEESRCONS 102 (DERRIET) ZHE -

T AR5 AR Z IR CNS 3639 (A AAEIRSIE - WAl -





[image: image3.jpg]—3— CNS 2271, N 5053

ML - CNS 3192 BEERIET
CNS 3639 B e R E - Al
ERBAFHOLEEEE

B ER MG IE% © CODEX STAN 210-1999 (Amended 2003,2005) Standard for named

vegetable oils

FESTEEE : E—RIEFT B EEA
BIRETCE2E 1A

ST 64 E B R

£ fE5T 6B E 4 B
ERRETTOESA
FAFIET CTTEIA
BAERKIET TEE SR
BINKIEST L9229 8





文件十八：工程契約範本的保險條款
第13條　保險
(一)廠商應於履約期間辦理下列保險（由機關擇定後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無），其屬自然人者，應自行投保人身意外險。
□營造綜合保險。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
□其他＿＿＿＿＿＿＿＿＿＿＿＿＿＿＿＿＿＿＿＿＿＿
(二)廠商依前款辦理之營造綜合保險或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內容如下：（由機關視保險性質擇定或調整後列入招標文件）
1.承保範圍：
(1)於保險期間內，因第2目所載不保事項以外之意外事故所致保險標的之毀損或滅失。
(2)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因履約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受有損害，被保險人依法所負之賠償責任。
(3)修復本工程所需之拆除清理費用。
(4)機關提供之施工機具設備。
(5)其他：（由機關依個案需要於招標文件載明）
2.不保事項：（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勾選者，無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
■戰爭、封鎖、革命、叛亂、內亂、暴動或動員。
■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倘廠商履約可能發生上開事故，請取消本選項之勾選）
□其他：_____________
3.保險標的：履約標的。
4.被保險人：以機關及其技術服務廠商、施工廠商及全部分包廠商為共同被保險人。
5.保險金額：
(1)營造或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
 eq \o\ac(○,1)工程契約金額。
 eq \o\ac(○,2)修復本工程所需之拆除清理費用：＿＿元（由機關依工程特性載明；未載明者，為工程契約金額之5%）。
 eq \o\ac(○,3)機關提供之機具設備費用：＿＿元（未載明或機關未提供施工機具設備者無）。
 eq \o\ac(○,4)機關供給之材料費用：＿＿元（未載明或契約金額已包含材料費用者無）。
(2)第三人意外責任險：（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最低投保金額，不得為無限制）。
 eq \o\ac(○,1)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元。
 eq \o\ac(○,2)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元。
 eq \o\ac(○,3)每一事故財物損害：＿＿元。
 eq \o\ac(○,4)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元。
(3)其他：（由機關於招標文件載明）
6.每一事故之廠商自負額上限：（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1)營造工程財物損失：＿＿＿。(視工程性質及規模，載明金額、損失金額比率；未載明者，為每一事故損失金額10%)
(2)安裝工程財物損失：＿＿＿元。(視工程性質及規模，載明金額、損失金額比率；未載明者，為每一事故損失金額10%)
(3)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eq \o\ac(○,1)體傷或死亡：＿＿元。(未載明者，為新臺幣10,000元）
 eq \o\ac(○,2)財物損失：＿＿元。（未載明者，為新臺幣10,000元)
(4)其他：（由機關於招標文件載明）
7.保險期間：自申報開工日起至履約期限屆滿之日加計3個月止。有延期或遲延履約者，保險期間比照順延。
8.受益人：機關（不包含責任保險）。
9.未經機關同意之任何保險契約之變更或終止，無效。但有利於機關者，不在此限。
10.附加條款及附加保險如下，但其內容不得限縮本契約對保險之要求(由機關視工程性質，於招標時載明)：
■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交互責任附加條款。
□擴大保固保證保險。
□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受益人附加條款。
□保險金額彈性(自動增加)附加條款。
□四十八小時勘查災損附加條款。
■雇主意外責任保險。
■定作人同意附加條款。
□設計者風險附加條款。
□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
□第三人建築物龜裂、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
□定作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附加條款。
□其他＿＿＿＿＿。
11.其他：＿＿＿＿＿＿＿＿＿＿＿＿＿＿＿＿＿
(三)廠商依前款辦理之雇主意外責任險附加保險，其內容如下：（由機關視保險性質擇定或調整後列入招標文件）
1.保險人所負之賠償責任：□不扣除社會保險之給付部分；□以超過社會保險之給付部分為限。（由機關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不扣除社會保險之給付部分）
2.保險金額：（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最低投保金額，不得為無限制）
(1)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元。
(2)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元。
(3)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元。
3.每一事故之廠商自負額上限：＿＿元。(未載明者為新臺幣10,000元)
(四)廠商辦理之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之保險金額應為新品重置價格。
(五)保險單或保險契約規定之不保事項，其風險及可能之賠償由廠商負擔。但符合第4條第10款規定由機關負擔必要費用之情形（屬機關承擔之風險），不在此限。
(六)廠商向保險人索賠所費時間，不得據以請求延長履約期限。
(七)廠商未依本契約規定辦理保險，致保險範圍不足或未能自保險人獲得足額理賠者，其損失或損害賠償，由廠商負擔。
(八)依法非屬保險人可承保之保險範圍，或非因保費因素卻於國內無保險人願承保，且有保險公會書面佐證者，依第1條第7款辦理。
(九)保險單正本1份及繳費收據副本1份，應於辦妥保險後即交機關收執。因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須延長履約期限者，因而增加之保費，由契約雙方另行協議其合理之分擔方式。
(十)廠商應依中華民國法規為其員工及車輛投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汽機車第三人責任險。其依法屬免投勞工保險者，得以其他商業保險代之。
(十一)機關及廠商均應避免發生採購法主管機關訂頒之「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所載情形。
文件十九：
機關採購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
105.09.23工程企字第10500305770號 函
	規定
	說明

	1、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為推動各機關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規定妥適辦理採購，建立審查制度，落實源頭管理，以提升採購效率及功能，特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之訂定目的。

	2、 各機關應視個案或通案需要成立採購審查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其任務為協助審查下列事項：
（1） 採購需求及經費。
（2） 招標方式。
（3） 決標原則。
（4） 採購策略。
（5） 招標文件。
（6） 爭議處理。
（7） 底價審查。
（8） 標價偏低情形檢討。
（9） 其他與採購有關之必要事項。
	1、 訂定機關成立本小組之情形及其任務。
2、 除巨額工程採購之決標原則應依「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作業要點」於招標前提報本小組審查外，其他情形由各機關依實際需要，決定是否成立。
3、 本小組成立時機視審查事項而定，例如爭議處理，可於爭議發生後成立。
4、 第六款爭議處理之範圍包括招標、審標、決標、履約管理及本法第一百零一條之爭議。

	3、 本小組置委員五人至十五人，其中召集人一人，綜理審查事宜，由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之一級主管以上人員兼任；副召集人一人，襄助召集人處理審查事宜；其餘委員由機關首長就本機關內或其他機關具專業能力之人員派兼之，並得遴選專家、學者聘兼之。
機關指派或遴選本小組委員，其不得有之情形及不得遴選為委員之情形，準用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四條之一及第五條規定。
	訂定本小組之委員人數、得遴選為委員之範圍、本小組委員不得有之情形及不得遴選為委員之情形。

	4、 本小組得依個案或通案需要召開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為主席；召集人未能出席或因故出缺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
本小組會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其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本小組開會時，得視議題需要，邀請相關機關人員或專家、學者列席，協助審查；並得通知機關主(會)計及政風單位列席，依權責協助提供意見。
	訂定本小組開會之程序，及開會、決議時應出席之委員人數；並載明得視個案需要邀請其他機關及機關內部之主(會)計及政風單位人員列席提供協助。

	5、 委員應公正辦理審查。出席會議，應親自為之，不得代理。
	訂定委員應公正辦理審查，並應親自出席會議。

	6、 本小組辦理審查，由提出需求之業務單位指派工作人員，辦理簽核、通知小組成員開會、製作紀錄等行政作業。
前項紀錄，應由出席委員及列席人員全體簽名。
	訂定本小組召開會議辦理相關行政作業之幕僚作業單位及會議紀錄之處理。

	7、 本小組如係依個案需要成立者，於完成審查事宜且無待處理事項後解散；依通案需要成立者，由成立機關載明委員任期，任期屆滿得續派（聘）之；任期內出缺時，繼任委員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有增減或更換委員需要者，得隨時為之。
委員、列席人員及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
	1、 訂定本小組依個案需要成立者之解散時機；依通案需要成立者之委員任期、續派（聘）及增減或更換委員之處理方式。
2、 訂定本小組委員及列席人員、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至於外聘之委員及列席人員是否支給出席費及審查費，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之規定；交通費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辦理。

	8、 本小組委員、列席人員及工作人員，有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十四條所定情形之一者，應行迴避或辭職；機關發現時，應令其迴避或予以解聘。
前項人員，對於依本法規定須保密之事項，從其規定。
機關於聘派委員或邀請專家學者列席人員時，應告知其就所審查之採購案不得參加投標、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協助投標廠商；其任職之廠商，亦同。
本小組審查之採購案，機關應於招標文件規定本小組委員、列席人員及工作人員不得參加投標、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協助投標廠商；其任職之廠商，亦同。
	1、 訂定本小組委員、列席人員及工作人員，應行迴避、辭職或解聘之情形。如屬通案成立之小組委員，委員於個案有所列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十四條所定情形之一者，因尚可參與其他個案審查，爰以迴避或令其迴避有利害關係之個案；如屬個案成立之小組委員，則因無法參與該個案全程審查，應以辭職或予以解聘處理。列席人員或工作人員就個案有所列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十四條所定情形之一者，因非屬聘任關係，爰應以迴避或令其迴避處理。
2、 訂定相關人員應保密規定。
3、 另機關於聘派委員或邀請專家學者列席人員時，應告知其就所審查之採購案應利益迴避，並於該採購案之招標文件預為載明須利益迴避之情形。

	9、 本小組所需經費，由機關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訂定本小組所需經費支應之方式，例如出席費、審查費及交通費等。


文件二十：
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作業要點
主管機關：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企劃處
發文機關：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發文日期：
105.09.23
發文字號：
工程企字第10500305770號 函 
異動性質：
訂定
生效日期：
105.09.23
主　　旨：
訂定「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機關（構）。
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作業要點
	規定
	說明

	1、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為協助各機關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規定辦理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選擇有履約能力之優質廠商，以提升採購效率及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之訂定目的。

	2、 機關辦理巨額工程採購，依本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綜合考量廠商履約能力、工作項目、技術規格、施工方法、進度、品質、界面管理等事項於不同廠商間之差異，不宜採最低標決標者，以採最有利標決標為原則。
前項工程採購採最低標決標者，應於招標前分析如何確保廠商具備履約能力、工程品質及進度，並於招標文件妥為訂定相關規定。
巨額工程採購之決標原則，應於招標前提報機關成立之採購審查小組審查。
	訂定巨額工程採購以採最有利標決標為原則；如採最低標（含評分及格最低標）決標，機關應分析之事項及妥為訂定招標文件；巨額工程採購之決標原則應提報採購審查小組審查。

	3、 機關為評選最有利標所成立之採購評選委員會，其委員名單，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六條規定，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全體委員名單。
前項委員，應遴選具有與採購案相關專門知識、公正客觀且操守良好者。其自政府電子採購網之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遴選外聘委員者，應查察其專長內容與採購案之相關性，避免以電腦或人工隨機方式遴選。
機關應告知委員依據法令，本於專業及良知，公正執行職務，不為及不受任何請託或關說。
	訂定採購評選委員會之委員名單事先公告於招標文件，並明定評選委員之遴選原則及機關應告知評選委員之事項。

	4、 招標文件所定評選項目，應依個案特性擇定下列事項：
(一)工程專案組織成員及其學經歷、相關專業證照及過去承辦案件資歷。
(二)近五年內履約績效優劣情形，例如有無發生重大職業災害事件或獲得政府機關頒發有關職業安全衛生、工程品質進度優良獎項、施工查核紀錄、逾期履約或提前完工紀錄、有無減價收受等。
(三)就影響民眾生活之關鍵工程或工項，提出可提升施工安全、交通維持、減少民眾抗爭、縮短工期之措施。
(四)施工計畫及關鍵課題與因應對策，包括施工方法、施工機具、施工團隊組織、施工程序、施工動線、進度管理、界面整合、測試運轉、主要材料及設備選用、依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一款使用在地建材程度、植栽工項之移植及養護計畫等。

(五)品質管理及安全衛生計畫。
(六)環境保護及節能減碳措施；人文藝術及在地環境相容程度。
(七)廠商財務狀況及目前於各公私機關（構）正履行中之契約執行情形。
(八)價格之合理性、正確性、完整性，並得視個案需要包含全生命週期成本、價值工程方案。
(九)以統包辦理之工程採購，其與設計有關之事項，例如辦理競圖。
(十)簡報及詢答。
前項第八款價格未納為評選項目者，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十二條第二款、第十三條或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
	訂定採最有利標之工程採購之參考評選項目，由機關依個案特性擇定之。

	5、 為鼓勵廠商投標，機關應就個案情形考量於招標文件明定經評選達一定分數或名次之未獲選廠商，發給一定金額之獎勵金。
	訂定採最有利標之工程採購，得發給獎勵金之情形，例如廠商準備投標須投入眾多人力物力、統包案件規定廠商投標時提出設計圖者。

	6、 機關採最有利標決標，依本法第五十六條第三項規定須報上級機關核准者，得彙整數個採購案，一次陳報。
	訂定機關報上級機關核准採最有利標決標之彈性作業方式。

	7、 各採購稽核小組及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對於採最低標決標之巨額工程採購，發現其未訂定與履約能力有關之投標廠商資格、決標標價偏低、履約進度明顯落後或大幅變更契約者，應加強稽核、查核。
	訂定採最低標決標之巨額工程採購，應加強稽核、查核之情形。

	8、 財物、勞務採購及未達巨額之工程採購，得準用本要點。
	訂定本要點之準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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